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360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俊輝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張永昌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

法院111年度易字第1353號，中華民國112年6月20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緝字第1345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李俊輝犯跟蹤騷擾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李俊輝與A女（真實姓名詳卷）前為情侶關係，二人於民國0

00年0月間分手，李俊輝明知A女不欲再與其接觸、復合，詎

其心有不甘，基於跟蹤騷擾之犯意，自111年6月5日起為違

反A女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下列行為：㈠於111年6月5

日起連接網際網路，密集使用LINE通訊軟體傳送情緒勒索訊

息、撥打網路電話予A女，對A女進行干擾；㈡於111年6月9

日以送包包為理由，對A女要求聯絡、追求之行為；㈢於111

年6月11日到A女住處地下室查看A女之汽車，以此方式監

視、觀察A女行蹤；㈣於111年6月14日至A女友人陳○君住

處，復傳送含有「做愛、我熟悉了你的身體、我懂你要的、

我知道怎麼做」等文字訊息予A女之友人，欲藉由A女友人，

對A女施加心理壓力，而對A女為追求行為；㈤於111年6月19

日對A女邀約至宜蘭遊玩之追求行為；㈥於111年7月7日前某

時，將其與A女合照做成油畫，並於111年7月7日寄放在A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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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處管理室，對A女留置該油畫等行為，反覆、持續為違反A

女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跟蹤騷擾行為，使A女心生畏

怖，足以影響A女之日常生活及社會活動。

二、案經A女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具傳聞性質之證據，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

據程序，且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

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

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

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

應屬適當，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所引用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

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亦查無有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

與本案待證事實又具有關聯性，均得採為證據。

乙、有罪方面： 

一、訊據被告李俊輝固坦承有事實欄一㈠至㈥之客觀事實，但矢

口否認有跟蹤騷擾犯行，辯稱我的認知我們是6月20日左右

才分手，事實欄所示時間，雙方還互有在聯絡，傳訊息是有

與A女復合之想法，並無情緒勒索、干擾或跟蹤騷擾告訴人

之犯行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

　㈠告訴人於原審證稱與被告係於111年5月31日分手，但被告供

稱雙方分手時間應為111年6月底，約在同年月19日左右，是

雙方就感情是否已經瓦解不可挽回之時間，認知上有一定落

差；考量現今男女交往常情，不乏因故發生爭執口出分手

後，復行和好，或一方或兩方藉由雙方討論後復合之情，是

被告與告訴人就分手實際時點認知上有出入，非罕見之事，

被告以傳送訊息或撥打電話聯絡告訴人，希冀挽回雙方感

情，尚合常情。況上訴意旨所指被告撥打電話或傳送訊息時

間，係於111年6月5日至同年月00日間，此距離告訴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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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分手時間，尚不足3週，被告於此期間仍欲說服告訴人

重修復好之企圖，尚合常情。又被告開始撥打電話時間並非

凌晨2、3點擾人清夢時間，撥打電話次數亦非短時間內連續

數十通電話，尚難認為被告此部分行為業已該當騷擾行為。

另被告顯無藉傳送意欲傷害自己的訊息，對告訴人為情緒勒

索之情事。

  ㈡被告於111年6月19日向告訴人傳送訊息，邀請告訴人同往宜

蘭旅遊，經告訴人表示拒絕，被告回覆訊息表示同意後，無

再行邀約告訴人同往宜蘭之訊息，難認被告有無視告訴人意

願強行邀約，藉此騷擾告訴人之意圖。

　㈢被告認為電擊棒係屬違禁品，不宜交給管理室人員轉交，因

此至告訴人住處地下室，欲將告訴人電擊棒及油畫交給告訴

人，被告發現告訴人車位停放的不是告訴人的車輛，不敢將

電擊棒留置於該處，即逕行離去，被告行為並無不合理之

處；亦難以被告至告訴人地下車庫，即認其有藉此監視、觀

察告訴人行蹤。

  ㈣依被告前往陳○君住處未見陳○君後，仍向陳○君姪子索取

陳○君電話，以聯絡陳○君，嗣與陳○君聯繫上，並傳送訊

息後，復希望能與陳○君以電話溝通之過程，顯見被告於11

1年6月14日至陳○君住處所欲見面之對象應係陳○君而非告

訴人。另依被告與陳○君訊息內容所示，被告亦無請求陳○

君告知告訴人行蹤等訊息，是被告至告訴人友人陳○君住處

之目的，是否確實係為尋覓告訴人，藉此監視、觀察告訴人

行蹤，亦非無疑。又被告於111年6月14日雖曾傳送如警卷第

49頁所示訊息給陳○君，惟前揭訊息原係被告寄送與告訴

人，觀之該訊息內容，係被告向告訴人訴說雙方關係之過

往，並請求告訴人與其再續前緣。參以被告於前揭時、地找

尋陳○君之目的，在於請求陳○君居中調解，希望告訴人能

回心轉意，被告當無意欲藉傳送訊息給陳○君之行為貶抑告

訴人，再次惹怒告訴人之理。況依該訊息中關於親密關係文

字前後文觀之，主要係被告在強調其與告訴人之契合；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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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送該訊息後，於111年6月19日與告訴人訊息溝通時，被告

對告訴人表示後悔之意，懇求告訴人同意復合，被告當無抱

存復合希望情形下，刻意以前揭訊息內容貶抑告訴人之理。

  ㈤被告供稱該幅油畫是在與告訴人分手前已經繪製完成，分手

後才將該油畫寄放在告訴人住處管理室，告訴人亦證稱被告

事前並未告知此事，是依被告寄放之際未求見告訴人，而係

採取委請管理員轉交方式，被告是否有藉此恐嚇、騷擾告訴

人之意，實非無疑。復以，該油畫係被告與告訴人合照，畫

像構圖主要為被告與告訴人頭部及上半身，畫中被告與告訴

人均戴口罩，著正常衣物，並無裸露隱私部位之情況；依畫

像內容觀之，實難認被告有以交付畫像方式恐嚇，或使告訴

人心生畏怖之意圖與舉止。再依雙方分手過程，告訴人曾告

知將欲歸還之物交付管理室，是被告將欲交給告訴人之畫

像，寄放在告訴人住處管理室，難認有恐嚇告訴人之惡意行

為。

二、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A女前為男女朋友關係，因故於111年間分手，

且被告有事實欄一㈠至㈥之客觀事實，為被告供認在卷，並

經證人即告訴人指證明確；復有其與告訴人對話紀錄截圖、

油畫、文字訊息等在卷可稽（警卷第39-51頁、原審卷第195

-216頁），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㈡被告及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但查：

　１跟蹤騷擾防制法於110年11月19日制定、同年12月1日公布，

並於111年6月1日施行，其宗旨係為保護個人身心安全、行

動自由、生活私密領域及資訊隱私，免於受到跟蹤騷擾行為

侵擾而設。依該法第3條第1項規定，所謂跟蹤騷擾行為，係

指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

性別有關」而符合第3條第1項各款所定之行為，並使其心生

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即屬跟蹤騷擾防制

法所規範處罰之行為。另參照該條之立法理由說明，跟蹤騷

擾行為係源於迷戀、追求（占有）未遂、權力與控制、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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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性報復或性勒索等因素，且是類與性別有關之跟蹤騷

擾，無視於對方意願的施加大量關注甚至意圖控制，行為顯

示將被害人當成自己的附屬品，具有發生率高、恐懼性高、

危險性高及傷害性高等特徵，爰以防制性別暴力作為立法意

旨。而條文中規定之「與性或性別有關」，依「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下稱公約)第28號一般性建議意旨，

「性」指男生與女生的生理差異、「性別」指社會意義上的

身分、歸屬和婦女與男性的作用，以及社會對生理差異所賦

予的社會和文化含義；所謂「基於性別之暴力」，依公約第

19號、第35號一般性建議意旨，係指針對其為女性而施加暴

力或不成比例地影響女性，即將女性「在地位上從屬於男

性」及其「陳規定型角色加以固化」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手

段。但應留意隨著法治化發展、性別主流化概念普及與性別

意識提升，公約保護範圍已不限生理女性，而擴及各種性別

及性取向者。另法條中所指「反覆或持續」，係謂非偶然一

次為之，國外法制實務有認重點在於行為人是否顯露出不尊

重被害人反對的意願，或對被害人的想法採取漠視而無所謂

的心態，有認應從時間限度結合量的限度，即次數與頻繁度

作整體評價，有認為係指複數次，以時間上近接性為必要，

並就個別具體事案作判斷。

  ２茲查：　　

　⒈告訴人與被告於111年5月31日已分手，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

原審證稱其與被告交往至111年5月31日，2人在LINE通話中

發生爭執，於該日向被告提分手，被告有同意等語（原審卷

第152-153、162、170頁）；於本院審理中並陳稱其於111年

6月1日即以LINE通訊軟體，請被告將返還的東西放在管理

室，並將與被告之前出遊的相簿刪除等語（本院卷第109

頁），並有告訴人提出之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可稽；而依雙

方LINE對話紀錄，告訴人於同年6月1日，向被告表示「6/5

號〜我會把你的衣服、手錶、車貼、車群的東西、鑰匙拿去

管理室寄放，再麻煩你把我家的鑰匙寄放管理室，或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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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謝謝」，且刪除與被告出遊相簿（原審卷第195頁），

可知告訴人確有分手之意；而被告於偵查中亦供稱其與告訴

人於111年5月底就分手了（偵緝卷第33頁），於原審審理中

經詢及「111年6月5日起連接網際網路，使用LINE通訊軟體

傳送情緒勒索訊息、撥打網路電話予A女，對A女進行干擾」

一節，供稱「當時是分手階段」（原審卷第39頁）。參酌①

被告於同年月5日晚上8時22分起，即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

「沒有要傷害」、「我不能原諒自己」、「眼淚止不下

來」、「我不知道怎麼停下來」等情緒性訊息，復撥打數通

網路電話給告訴人；再於同年月0日下午，以LINE通訊軟體

向告訴人表示「東西放家裡的管理室好了」、「這幾天夜

晚…忽然變得很長…」、「今晚又難熬了」（原審卷第195-

197頁）；並自同年月0日下午2時32分起傳送數10則訊息，

表示「很懊悔…」、「我會忍著自己…壓抑自己」、「我好

想妳」、「永遠不要放手」、「想著想著就後悔」、「眼淚

就下來了」等訊息，自同年月9日上午8時9分起、同年月00

日下午2時2分起，亦分別傳送數10則訊息給告訴人；②告訴

人因不堪其擾，於同年月10日晚上11時54分傳送「拜託你不

要出現了，我身心俱疲，結束了，真的結束了，你已經影響

我生活跟工作，也不要再為了我做任何事情了，如果你真的

為了我好，好好過好自己的生活，不要再擾了…」等訊息

（原審卷第195-200頁）；可見被告與告訴人於111年5月31

日已分手，此部分為被告所知悉，惟為挽回告訴人，不斷傳

送夾雜情緒性用詞之訊息與告訴人，對告訴人為情緒勒索，

惟告訴人除深受干擾外，並無復合之意，並無雙方就分手時

間認知不同，亦無雙方為求復合討論對話之事，僅為被告單

方欲挽回告訴人所為之干擾行為，被告辯稱其與告訴人係於

111年6月底分手云云，自無可採；辯護人辯護稱被告係為求

復合，所為符合常情之行為云云，亦無可採。

　⒉被告及辯護人雖辯稱因被告認為電擊棒是違禁品，不宜交給

管理室人員轉交，乃於111年6月11日到告訴人住處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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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返還告訴人所有之電擊棒與該油畫云云。然告訴人否認其

有電擊棒放在被告處（原審卷第163頁）；而被告於警詢中

就此節供稱我要拿一張油畫給她，原本想直接拿去她的車子

放，因此才發現有換汽車（警卷第5頁），於偵查中供稱我

當天有去她家，是要拿東西給她，我是想拿東西放在她的車

位，因為停的車和她之前的車不一樣，我就不敢放著云云

（偵緝卷第33頁），均僅供稱要拿油畫（警詢）或「東西」

（偵查）還告訴人，並未供稱係為返還告訴人所有之電擊

棒，嗣於審理中為此辯解，已難採信。又依上開LINE對話紀

錄，被告與告訴人既已分手，若欲返還或交付任何物品，應

送至告訴人住處管理室代收，被告既知此節，若欲妥善歸還

告訴人物品，何以未將油畫直接寄放管理室，竟攜帶該油畫

到告訴人住處地下室，復因發現告訴人車位停放非原來的車

輛而作罷，再於111年7月7日將之寄放在告訴人住處管理

室，嗣後又藉詞係為返還電擊棒、交付油畫而至告訴人住處

地下室，顯不合常理；此外被告於同年6月10日傳送多則訊

息與告訴人，同年6月11日除送訊息外，又以LINE通訊軟體

撥打數通電話與告訴人（原審卷第199-200頁），但均未言

及返還電擊棒、油畫之事，直至本案事發後再以上開情節置

辯，復未能提出其持有告訴人電擊棒，及該電擊棒種類之相

關證據供查證，顯係事後空言狡辯、卸責之詞，均無可採。

則考量告訴人住處地下室為住戶停放車輛地點，告訴人車輛

又停放該處；證人即告訴人證稱因發現被告在跟蹤我，所以

我有跟我朋友換車開等語（警卷第13頁、原審卷第154

頁），及依告訴人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告訴人於111年6月

1日即向被告表示將返還之物送至管理室，於同年月5日向被

告表示「好好照顧自己，用傷害自己的方式來表達是不對

的」，於同年月10日又傳送上開訊息，表示與被告已分手，

雙方關係已結束，要求被告不要出現，不要再干擾告訴人

（原審卷第200頁）；被告乃竟於同年月11日，藉詞欲返還

告訴人電擊棒、交付該油畫等情，到告訴人住處停放車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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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查看，若非為監視、觀察告訴人行蹤，何須如此。是

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顯無足取。

　⒊被告及辯護人雖另辯稱被告於同年月14日傳送含有事實一㈣

之訊息與告訴人友人（即陳○君），但該文字訊息僅為被告

傳送之訊息內容的一部分，該訊息原係被告寄送與告訴人，

係向告訴人訴說雙方關係之過往，並請求告訴人與其再續前

緣，被告將該文字訊息傳送與陳○君，係為請求陳○君居中

調解，希望告訴人能回心轉意。而依證人即告訴人證稱我朋

友跟姐姐們一起住，姐姐的小朋友剛好在家，有遇到他，他

跟我朋友的姪子要了我朋友的電話，我才知道被告跑去那邊

（原審卷第158頁），雖無證據足證被告到告訴人友人即陳

○君住處，係為追蹤、監視告訴人行蹤。但依其該日傳送與

陳○君之文字訊息內容，談及與告訴人交往之親密行為「我

們就玩的很開心…這是生理上的…很容易達成，心裡上的…

給我們彼此一點時間去改變，…這也是我一直死死不想放手

的原因…，我可以官宣我們在一起…，明明我們如果真的調

整好了彼此…一定會生活的很開心，我也不是不能逗你開

心，也不是無法讓妳快樂的人…不能照顧你的人，這些你都

懂…就像我說的，一開始，我幾乎忘了怎麼去做愛…我不太

清楚怎麼再去開始…後來，我熟悉了你的身體，我懂你要

的，我知道怎麼做…你也知道怎麼配合我的身體，我懂你要

的，我知道怎麼做…你也知道怎麼配合我的那些胡言亂語」

等情（警卷第51頁，原件放置在警卷密封資料袋），均係涉

及與告訴人親密關係、表達與告訴人關係契合，及不願與告

訴人分手，希望與告訴人復合之意。此訊息顯涉及與告訴人

之私領域，豈有傳送與他人知悉之理。被告既供稱該則訊息

前已傳給告訴人，傳給陳○君是希望他轉達給告訴人（本院

卷第70頁）。可見被告此舉係為與告訴人復合，欲藉由陳○

君對告訴人施加心理壓力，已逾越社會交往所得容忍之程

度。至起訴意旨及檢察官上訴雖分別指摘被告以傳送上開訊

息與陳○君，對告訴人為貶抑之言語，而有跟蹤騷擾防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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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條第1項第3款、第7款所列舉對告訴人為貶抑、妨害其名

譽之跟蹤騷擾行為。然觀之上開訊息內容，雖談及與告訴人

親密行為，但被告係為求復合，希望經由陳○君對告訴人造

成心理壓力，已如上述，尚難認上開訊息內容有貶抑告訴人

之意思，且無證據足證被告有損害告訴人名譽之犯意，公訴

意旨及上訴意旨此部分所指，尚無可採。

　⒋被告及辯護人另辯稱該油畫是在與告訴人分手前已經繪製完

成，與告訴人分手後，被告才將之寄放在告訴人住處管理室

云云。然該油畫為被告在與告訴人分手期間，依其與告訴人

之合照所繪，為被告於原審中供述在卷（原審卷第40頁）；

縱依其供述其主觀認為應該是在六月底左右分手（原審卷第

41頁），該油畫亦非是於111年5月31日告訴人與被告分手前

所繪。則被告未經告訴人同意，事前、事後均未向告訴人告

知將油畫寄放在管理室之意；且告訴人已一再告知被告「不

要出現」，其已「身心俱疲」，被告行為「影響到其生活與

工作」，要被告「好好過好自己生活」（原審卷第200

頁），「如果被告再這樣，其會徹底消失」、「不希望被告

再說私事」（原審卷第202頁），並於111年6月19日傳送

「我們真的不可能了」的訊息與被告（原審卷第216頁），

已明確表達分手無復合之意；而被告於原審審理中亦供稱

「111年6月19日要去宜蘭玩的時間點，當時我們應該算是撕

破臉了」云云（原審卷第41頁），可見雙方確無復合可能，

乃竟將該油畫寄放在告訴人管理室；而觀之該油畫為人像

畫，畫像構圖為被告與告訴人頭部及上半身，雖該2人均戴

有口罩，但若為熟識之人應可認出該油畫中之女子，且該油

畫並非「小幅」可隨意遮掩（警卷第49頁，原件放置在警卷

密封資料袋），被告將之寄放在管理室之不特定住戶進出之

處，自會造成告訴人心理壓力，而干擾告訴人日常生活。況

該油畫既是被告自行所繪，又未經告訴人同意，且在與告訴

人分手之後，實無將之寄放在告訴人管理室之理，是被告上

開行為，顯係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6款之騷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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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３是本院綜合上情：

　⒈告訴人於111年5月31日已向被告明確表示分手之意，並於同

年6月1日以LINE訊息告知被告，將欲返還之物寄放到其住處

管理室，且刪除與被告出遊的照片（原審卷第195頁），被

告即自同年6月5日傳送上開文字訊息，復撥打網路電話給告

訴人；自同年月0日下午2時32分起傳送數10通訊息，及自同

年月9日上午8時9分起、同年月00日下午2時2分起，又分別

傳送數10通訊息給告訴人，以網際網路與告訴人聯繫，表示

很傷心、後悔、很想念告訴人、要送包包給告訴人，對告訴

人情緒勒索，並為要求聯絡、追求之行為，致告訴人不堪其

擾，於同年月10日晚上11時54分傳送訊息要求被告「不要出

現」，其已身心俱疲，被告行為已影響其生活，希望被告好

好過自己生活，不要再干擾告訴人，告訴人已明白表示分手

且無復合之可能，被告猶未罷手，再於同年6月11日到告訴

人住處地下室，查看告訴人使用車輛，觀察、監視告訴人行

蹤，更於同年月14日找上告訴人友人陳○君，傳送內容涉及

與告訴人親密行為、表達與告訴人關係契合，想要復合之訊

息給陳○君，藉以對告訴人施加心理壓力，於同年月19日邀

約告訴人至宜蘭遊玩，並至告訴人住處管理室放置兩人合照

之油畫，以上開方式對告訴人要求約會、聯絡或為追求行

為，及監視、觀察告訴人行蹤，對告訴人留置該油畫之行

為。而被告上開行為均係自111年6月5日起至同年7月7日短

短約1月間反覆、持續為之，顯非單純男女朋友間為求復

合，或分手情侶間合理表達情緒用詞之行為，已逾越社會交

往所得容忍之程度，而為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1、

4、5、6款所定之跟蹤騷擾行為。

　⒉再依告訴人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中，已表達被告行為已「影

響到其生活與工作」，要求被告停止，不要再干擾，被告再

這樣，其會徹底消失，不希望被告再說私事（原審卷第20

0、202頁）；且告訴人於警詢、原審審理中均指稱被告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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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讓我感到害怕，影響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我不敢出

門，怕遇見他會有生命危險，每次他嘗試跟我聯絡，我都有

明確拒絕與他有任何的關係（警卷第15-17頁）；我其實很

害怕，因為我不知道他會做出什麼事情，我現在出門都要有

人陪我，都要帶辣椒水，家裡甚至有人陪著我（原審卷第16

0、161頁），可見被告漠視告訴人反對之意願，持續、反覆

為上開跟蹤騷擾行為；又被告既稱其是為與告訴人復合云

云，顯係為使告訴人同意與其重修舊好而為之，堪認係與性

或性別相關。則衡諸上開情節，依合理被害人之標準判斷，

被告上開多次聯絡、觀察、監視、追求、留置油畫等干擾告

訴人之行為，已違反告訴人之意願，當已足造成告訴人心生

畏怖，侵害告訴人安穩生活之權利，影響其日常生活與社會

活動，則被告客觀上有跟蹤騷擾之行為，及主觀上具有跟蹤

騷擾之犯意甚明。被告及辯護人辯稱被告上開行為，係為希

冀挽回雙方感情合於常情之行為，並無對告訴人為情緒勒

索，或監視、觀察告訴人行蹤，而有騷擾告訴人、或使告訴

人心生畏怖之意圖云云，均無足採。

  ㈢綜上所述，被告於短時間內，違反告訴人意願，反覆、持續

對告訴人為跟蹤騷擾行為，造成告訴人心生畏怖，影響其日

常生活與社會活動等事實，均堪認定，被告及辯護人所辯，

均不足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

三、論罪部分：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

罪。

　㈡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2項之跟蹤騷擾罪，係處罰行為

人實行同法第3條第1項所稱之跟蹤騷擾行為，而所謂之跟蹤

騷擾行為，依同法第3條第1項規定，又係以行為人對特定人

「反覆或持續」實行跟蹤騷擾行為，為其要件，顯然本罪之

成立，本身即具有集合犯之特性。被告事實一㈠多次使用LI

NE通訊軟體傳送情緒勒索訊息、撥打網路電話予A女，對A女

進行干擾；事實一㈡、㈤對告訴人追求行為，均出於同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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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侵害同一被害人法益，依一般社會通念難以強行割裂，

應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分別論以接續犯。另被告事

實一㈠至㈥所為，亦係基於單一目的，於密接時間內，持續

以監視、觀察、傳送訊息或撥打LINE通話，對告訴人要求聯

絡、追求、留置油畫等方式侵害告訴人法益，依上說明，應

論以集合犯之包括1罪。

四、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未詳予審酌全卷證據，將被告行為逐一割裂觀察，而認

被告行為，與跟蹤騷擾防制法所定之跟蹤騷擾行為構成要件

有間，為無罪判決之諭知，自有不當。檢察官上訴以此指摘

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㈡茲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理性面對感情困

境，竟為滿足自身私慾，無視告訴人感受，於短時間內多次

跟蹤騷擾告訴人，使告訴人心生畏怖，並影響告訴人日常生

活與社會活動，承受精神上之困擾、痛苦，實屬不該，且犯

後未能坦然面對犯行，未能與告訴人和解，徵得告訴人諒解

之態度，綜合上情及其前經法院判處罪刑、執行完畢之素行

（未構成累犯），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其

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所生之危害，兼衡被告自陳

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現自營空調工作，月收入約新台幣7-

8萬元，已離婚育有一名已成年兒子，現與母親同住，另三

名弟弟則未同住，需扶養母親等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暨檢

察官、辯護人及被告對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

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丙、不另為無罪判決諭知：

一、公訴意旨認被告除上開跟蹤騷擾行為外，另①於111年6月11

日到告訴人地下室，發覺告訴人換車時，以門號0000000000

號撥打電話、連接網際網路使用LINE通訊軟體撥打網路電話

干擾告訴人；②有向共同友人打聽之方式知悉告訴人於111

年7月6日去台中修車之行蹤。

二、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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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被告否認發現告訴人車位之車輛，非告訴人原使用之車輛

時，曾以上開行動電話撥打網路電話干擾告訴人，且告訴人

於原審審理中亦證稱係車友告知被告有打電話跟這些車友

說，我的車是否賣掉了，不然為何會換成一台紅色LEXUS，

我才驚覺被告有來車庫等語（原審卷第155頁）；此外，復

查無其他證據足證被告確有以上開行動電話撥打網路電話干

擾告訴人之行為，公訴意旨所指，尚無可採。

　㈡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證稱一開始是在臺南保養廠保

養、維修，後來被告介紹我去高雄，我覺得高雄的技術不

好，經車友介紹，改至台中車廠保養維修；我不清楚台中車

廠與高雄車廠負責人是否認識，但與被告分手後，不想找被

告熟識之車廠等語（原審卷第168-169頁）；而證人即在高

雄經營修車廠之郭添豐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會認識告訴人，是

因被告介紹告訴人到我這裡修車，告訴人去「豬皮」那邊修

車的訊息，是我主動聯繫被告，被告才知道的，綽號「豬

皮」的人有打電話問我，我更換了哪些零件，以方便他去找

尋告訴人反應車子的問題，講完電話後就以第三方LINE通訊

問被告「告訴人怎麼會去那邊修理，是我在維修的當下出了

些什麼問題」等語（原審卷第231-235頁），足見被告是經

證人郭添豐轉知告訴人車輛更換保養廠之事，並未主動打聽

探知告訴人去台中修車之事，公訴意旨所指被告向共同友人

打聽知悉告訴人111年7月6日去台中修車之行蹤，亦無可

採。

三、綜上，本件依檢察官提起之證據，均難認被告有此部分跟蹤

騷擾犯行，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

所指之此部分犯行，應認不能證明被告此部分犯罪。但被告

此部分與前揭論罪科刑部分，有集合犯實質一罪關係，爰不

另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僅引用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羽羚提起公訴，檢察官白覲毓提起上訴，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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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9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逸梅

                                      法  官  蕭于哲

                                      法  官  陳珍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睿軒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跟蹤騷擾防制法第 3 條

本法所稱跟蹤騷擾行為，指以人員、車輛、工具、設備、電子通

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且

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下列行為之一，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

常生活或社會活動：

一、監視、觀察、跟蹤或知悉特定人行蹤。

二、以盯梢、守候、尾隨或其他類似方式接近特定人之住所、居

所、學校、工作場所、經常出入或活動之場所。

三、對特定人為警告、威脅、嘲弄、辱罵、歧視、仇恨、貶抑或

其他相類之言語或動作。

四、以電話、傳真、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設備，對特定人

進行干擾。

五、對特定人要求約會、聯絡或為其他追求行為。

六、對特定人寄送、留置、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

或其他物品。

七、向特定人告知或出示有害其名譽之訊息或物品。

八、濫用特定人資料或未經其同意，訂購貨品或服務。

對特定人之配偶、直系血親、同居親屬或與特定人社會生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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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之人，以前項之方法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

無關之各款行為之一，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

會活動，亦為本法所稱跟蹤騷擾行為。

第 18 條

實行跟蹤騷擾行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

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攜帶凶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前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檢察官偵查第一項之罪及司法警察官因調查犯罪情形、蒐集證

據，認有調取通信紀錄及通訊使用者資料之必要時，不受通訊保

障及監察法第十一條之一第一項所定最重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之罪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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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360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俊輝






選任辯護人  張永昌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1353號，中華民國112年6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緝字第134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李俊輝犯跟蹤騷擾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李俊輝與A女（真實姓名詳卷）前為情侶關係，二人於民國000年0月間分手，李俊輝明知A女不欲再與其接觸、復合，詎其心有不甘，基於跟蹤騷擾之犯意，自111年6月5日起為違反A女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下列行為：㈠於111年6月5日起連接網際網路，密集使用LINE通訊軟體傳送情緒勒索訊息、撥打網路電話予A女，對A女進行干擾；㈡於111年6月9日以送包包為理由，對A女要求聯絡、追求之行為；㈢於111年6月11日到A女住處地下室查看A女之汽車，以此方式監視、觀察A女行蹤；㈣於111年6月14日至A女友人陳○君住處，復傳送含有「做愛、我熟悉了你的身體、我懂你要的、我知道怎麼做」等文字訊息予A女之友人，欲藉由A女友人，對A女施加心理壓力，而對A女為追求行為；㈤於111年6月19日對A女邀約至宜蘭遊玩之追求行為；㈥於111年7月7日前某時，將其與A女合照做成油畫，並於111年7月7日寄放在A女住處管理室，對A女留置該油畫等行為，反覆、持續為違反A女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跟蹤騷擾行為，使A女心生畏怖，足以影響A女之日常生活及社會活動。
二、案經A女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具傳聞性質之證據，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所引用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亦查無有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與本案待證事實又具有關聯性，均得採為證據。
乙、有罪方面： 
一、訊據被告李俊輝固坦承有事實欄一㈠至㈥之客觀事實，但矢口否認有跟蹤騷擾犯行，辯稱我的認知我們是6月20日左右才分手，事實欄所示時間，雙方還互有在聯絡，傳訊息是有與A女復合之想法，並無情緒勒索、干擾或跟蹤騷擾告訴人之犯行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
　㈠告訴人於原審證稱與被告係於111年5月31日分手，但被告供稱雙方分手時間應為111年6月底，約在同年月19日左右，是雙方就感情是否已經瓦解不可挽回之時間，認知上有一定落差；考量現今男女交往常情，不乏因故發生爭執口出分手後，復行和好，或一方或兩方藉由雙方討論後復合之情，是被告與告訴人就分手實際時點認知上有出入，非罕見之事，被告以傳送訊息或撥打電話聯絡告訴人，希冀挽回雙方感情，尚合常情。況上訴意旨所指被告撥打電話或傳送訊息時間，係於111年6月5日至同年月00日間，此距離告訴人表示雙方分手時間，尚不足3週，被告於此期間仍欲說服告訴人重修復好之企圖，尚合常情。又被告開始撥打電話時間並非凌晨2、3點擾人清夢時間，撥打電話次數亦非短時間內連續數十通電話，尚難認為被告此部分行為業已該當騷擾行為。另被告顯無藉傳送意欲傷害自己的訊息，對告訴人為情緒勒索之情事。
  ㈡被告於111年6月19日向告訴人傳送訊息，邀請告訴人同往宜蘭旅遊，經告訴人表示拒絕，被告回覆訊息表示同意後，無再行邀約告訴人同往宜蘭之訊息，難認被告有無視告訴人意願強行邀約，藉此騷擾告訴人之意圖。
　㈢被告認為電擊棒係屬違禁品，不宜交給管理室人員轉交，因此至告訴人住處地下室，欲將告訴人電擊棒及油畫交給告訴人，被告發現告訴人車位停放的不是告訴人的車輛，不敢將電擊棒留置於該處，即逕行離去，被告行為並無不合理之處；亦難以被告至告訴人地下車庫，即認其有藉此監視、觀察告訴人行蹤。
  ㈣依被告前往陳○君住處未見陳○君後，仍向陳○君姪子索取陳○君電話，以聯絡陳○君，嗣與陳○君聯繫上，並傳送訊息後，復希望能與陳○君以電話溝通之過程，顯見被告於111年6月14日至陳○君住處所欲見面之對象應係陳○君而非告訴人。另依被告與陳○君訊息內容所示，被告亦無請求陳○君告知告訴人行蹤等訊息，是被告至告訴人友人陳○君住處之目的，是否確實係為尋覓告訴人，藉此監視、觀察告訴人行蹤，亦非無疑。又被告於111年6月14日雖曾傳送如警卷第49頁所示訊息給陳○君，惟前揭訊息原係被告寄送與告訴人，觀之該訊息內容，係被告向告訴人訴說雙方關係之過往，並請求告訴人與其再續前緣。參以被告於前揭時、地找尋陳○君之目的，在於請求陳○君居中調解，希望告訴人能回心轉意，被告當無意欲藉傳送訊息給陳○君之行為貶抑告訴人，再次惹怒告訴人之理。況依該訊息中關於親密關係文字前後文觀之，主要係被告在強調其與告訴人之契合；被告傳送該訊息後，於111年6月19日與告訴人訊息溝通時，被告對告訴人表示後悔之意，懇求告訴人同意復合，被告當無抱存復合希望情形下，刻意以前揭訊息內容貶抑告訴人之理。
  ㈤被告供稱該幅油畫是在與告訴人分手前已經繪製完成，分手後才將該油畫寄放在告訴人住處管理室，告訴人亦證稱被告事前並未告知此事，是依被告寄放之際未求見告訴人，而係採取委請管理員轉交方式，被告是否有藉此恐嚇、騷擾告訴人之意，實非無疑。復以，該油畫係被告與告訴人合照，畫像構圖主要為被告與告訴人頭部及上半身，畫中被告與告訴人均戴口罩，著正常衣物，並無裸露隱私部位之情況；依畫像內容觀之，實難認被告有以交付畫像方式恐嚇，或使告訴人心生畏怖之意圖與舉止。再依雙方分手過程，告訴人曾告知將欲歸還之物交付管理室，是被告將欲交給告訴人之畫像，寄放在告訴人住處管理室，難認有恐嚇告訴人之惡意行為。
二、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A女前為男女朋友關係，因故於111年間分手，且被告有事實欄一㈠至㈥之客觀事實，為被告供認在卷，並經證人即告訴人指證明確；復有其與告訴人對話紀錄截圖、油畫、文字訊息等在卷可稽（警卷第39-51頁、原審卷第195-216頁），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㈡被告及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但查：
　１跟蹤騷擾防制法於110年11月19日制定、同年12月1日公布，並於111年6月1日施行，其宗旨係為保護個人身心安全、行動自由、生活私密領域及資訊隱私，免於受到跟蹤騷擾行為侵擾而設。依該法第3條第1項規定，所謂跟蹤騷擾行為，係指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而符合第3條第1項各款所定之行為，並使其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即屬跟蹤騷擾防制法所規範處罰之行為。另參照該條之立法理由說明，跟蹤騷擾行為係源於迷戀、追求（占有）未遂、權力與控制、性別歧視、性報復或性勒索等因素，且是類與性別有關之跟蹤騷擾，無視於對方意願的施加大量關注甚至意圖控制，行為顯示將被害人當成自己的附屬品，具有發生率高、恐懼性高、危險性高及傷害性高等特徵，爰以防制性別暴力作為立法意旨。而條文中規定之「與性或性別有關」，依「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下稱公約)第28號一般性建議意旨，「性」指男生與女生的生理差異、「性別」指社會意義上的身分、歸屬和婦女與男性的作用，以及社會對生理差異所賦予的社會和文化含義；所謂「基於性別之暴力」，依公約第19號、第35號一般性建議意旨，係指針對其為女性而施加暴力或不成比例地影響女性，即將女性「在地位上從屬於男性」及其「陳規定型角色加以固化」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手段。但應留意隨著法治化發展、性別主流化概念普及與性別意識提升，公約保護範圍已不限生理女性，而擴及各種性別及性取向者。另法條中所指「反覆或持續」，係謂非偶然一次為之，國外法制實務有認重點在於行為人是否顯露出不尊重被害人反對的意願，或對被害人的想法採取漠視而無所謂的心態，有認應從時間限度結合量的限度，即次數與頻繁度作整體評價，有認為係指複數次，以時間上近接性為必要，並就個別具體事案作判斷。
  ２茲查：　　
　⒈告訴人與被告於111年5月31日已分手，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證稱其與被告交往至111年5月31日，2人在LINE通話中發生爭執，於該日向被告提分手，被告有同意等語（原審卷第152-153、162、170頁）；於本院審理中並陳稱其於111年6月1日即以LINE通訊軟體，請被告將返還的東西放在管理室，並將與被告之前出遊的相簿刪除等語（本院卷第109頁），並有告訴人提出之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可稽；而依雙方LINE對話紀錄，告訴人於同年6月1日，向被告表示「6/5號〜我會把你的衣服、手錶、車貼、車群的東西、鑰匙拿去管理室寄放，再麻煩你把我家的鑰匙寄放管理室，或放回家，謝謝」，且刪除與被告出遊相簿（原審卷第195頁），可知告訴人確有分手之意；而被告於偵查中亦供稱其與告訴人於111年5月底就分手了（偵緝卷第33頁），於原審審理中經詢及「111年6月5日起連接網際網路，使用LINE通訊軟體傳送情緒勒索訊息、撥打網路電話予A女，對A女進行干擾」一節，供稱「當時是分手階段」（原審卷第39頁）。參酌①被告於同年月5日晚上8時22分起，即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沒有要傷害」、「我不能原諒自己」、「眼淚止不下來」、「我不知道怎麼停下來」等情緒性訊息，復撥打數通網路電話給告訴人；再於同年月0日下午，以LINE通訊軟體向告訴人表示「東西放家裡的管理室好了」、「這幾天夜晚…忽然變得很長…」、「今晚又難熬了」（原審卷第195-197頁）；並自同年月0日下午2時32分起傳送數10則訊息，表示「很懊悔…」、「我會忍著自己…壓抑自己」、「我好想妳」、「永遠不要放手」、「想著想著就後悔」、「眼淚就下來了」等訊息，自同年月9日上午8時9分起、同年月00日下午2時2分起，亦分別傳送數10則訊息給告訴人；②告訴人因不堪其擾，於同年月10日晚上11時54分傳送「拜託你不要出現了，我身心俱疲，結束了，真的結束了，你已經影響我生活跟工作，也不要再為了我做任何事情了，如果你真的為了我好，好好過好自己的生活，不要再擾了…」等訊息（原審卷第195-200頁）；可見被告與告訴人於111年5月31日已分手，此部分為被告所知悉，惟為挽回告訴人，不斷傳送夾雜情緒性用詞之訊息與告訴人，對告訴人為情緒勒索，惟告訴人除深受干擾外，並無復合之意，並無雙方就分手時間認知不同，亦無雙方為求復合討論對話之事，僅為被告單方欲挽回告訴人所為之干擾行為，被告辯稱其與告訴人係於111年6月底分手云云，自無可採；辯護人辯護稱被告係為求復合，所為符合常情之行為云云，亦無可採。
　⒉被告及辯護人雖辯稱因被告認為電擊棒是違禁品，不宜交給管理室人員轉交，乃於111年6月11日到告訴人住處地下室，欲返還告訴人所有之電擊棒與該油畫云云。然告訴人否認其有電擊棒放在被告處（原審卷第163頁）；而被告於警詢中就此節供稱我要拿一張油畫給她，原本想直接拿去她的車子放，因此才發現有換汽車（警卷第5頁），於偵查中供稱我當天有去她家，是要拿東西給她，我是想拿東西放在她的車位，因為停的車和她之前的車不一樣，我就不敢放著云云（偵緝卷第33頁），均僅供稱要拿油畫（警詢）或「東西」（偵查）還告訴人，並未供稱係為返還告訴人所有之電擊棒，嗣於審理中為此辯解，已難採信。又依上開LINE對話紀錄，被告與告訴人既已分手，若欲返還或交付任何物品，應送至告訴人住處管理室代收，被告既知此節，若欲妥善歸還告訴人物品，何以未將油畫直接寄放管理室，竟攜帶該油畫到告訴人住處地下室，復因發現告訴人車位停放非原來的車輛而作罷，再於111年7月7日將之寄放在告訴人住處管理室，嗣後又藉詞係為返還電擊棒、交付油畫而至告訴人住處地下室，顯不合常理；此外被告於同年6月10日傳送多則訊息與告訴人，同年6月11日除送訊息外，又以LINE通訊軟體撥打數通電話與告訴人（原審卷第199-200頁），但均未言及返還電擊棒、油畫之事，直至本案事發後再以上開情節置辯，復未能提出其持有告訴人電擊棒，及該電擊棒種類之相關證據供查證，顯係事後空言狡辯、卸責之詞，均無可採。則考量告訴人住處地下室為住戶停放車輛地點，告訴人車輛又停放該處；證人即告訴人證稱因發現被告在跟蹤我，所以我有跟我朋友換車開等語（警卷第13頁、原審卷第154頁），及依告訴人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告訴人於111年6月1日即向被告表示將返還之物送至管理室，於同年月5日向被告表示「好好照顧自己，用傷害自己的方式來表達是不對的」，於同年月10日又傳送上開訊息，表示與被告已分手，雙方關係已結束，要求被告不要出現，不要再干擾告訴人（原審卷第200頁）；被告乃竟於同年月11日，藉詞欲返還告訴人電擊棒、交付該油畫等情，到告訴人住處停放車輛之地下室查看，若非為監視、觀察告訴人行蹤，何須如此。是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顯無足取。
　⒊被告及辯護人雖另辯稱被告於同年月14日傳送含有事實一㈣之訊息與告訴人友人（即陳○君），但該文字訊息僅為被告傳送之訊息內容的一部分，該訊息原係被告寄送與告訴人，係向告訴人訴說雙方關係之過往，並請求告訴人與其再續前緣，被告將該文字訊息傳送與陳○君，係為請求陳○君居中調解，希望告訴人能回心轉意。而依證人即告訴人證稱我朋友跟姐姐們一起住，姐姐的小朋友剛好在家，有遇到他，他跟我朋友的姪子要了我朋友的電話，我才知道被告跑去那邊（原審卷第158頁），雖無證據足證被告到告訴人友人即陳○君住處，係為追蹤、監視告訴人行蹤。但依其該日傳送與陳○君之文字訊息內容，談及與告訴人交往之親密行為「我們就玩的很開心…這是生理上的…很容易達成，心裡上的…給我們彼此一點時間去改變，…這也是我一直死死不想放手的原因…，我可以官宣我們在一起…，明明我們如果真的調整好了彼此…一定會生活的很開心，我也不是不能逗你開心，也不是無法讓妳快樂的人…不能照顧你的人，這些你都懂…就像我說的，一開始，我幾乎忘了怎麼去做愛…我不太清楚怎麼再去開始…後來，我熟悉了你的身體，我懂你要的，我知道怎麼做…你也知道怎麼配合我的身體，我懂你要的，我知道怎麼做…你也知道怎麼配合我的那些胡言亂語」等情（警卷第51頁，原件放置在警卷密封資料袋），均係涉及與告訴人親密關係、表達與告訴人關係契合，及不願與告訴人分手，希望與告訴人復合之意。此訊息顯涉及與告訴人之私領域，豈有傳送與他人知悉之理。被告既供稱該則訊息前已傳給告訴人，傳給陳○君是希望他轉達給告訴人（本院卷第70頁）。可見被告此舉係為與告訴人復合，欲藉由陳○君對告訴人施加心理壓力，已逾越社會交往所得容忍之程度。至起訴意旨及檢察官上訴雖分別指摘被告以傳送上開訊息與陳○君，對告訴人為貶抑之言語，而有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3款、第7款所列舉對告訴人為貶抑、妨害其名譽之跟蹤騷擾行為。然觀之上開訊息內容，雖談及與告訴人親密行為，但被告係為求復合，希望經由陳○君對告訴人造成心理壓力，已如上述，尚難認上開訊息內容有貶抑告訴人之意思，且無證據足證被告有損害告訴人名譽之犯意，公訴意旨及上訴意旨此部分所指，尚無可採。
　⒋被告及辯護人另辯稱該油畫是在與告訴人分手前已經繪製完成，與告訴人分手後，被告才將之寄放在告訴人住處管理室云云。然該油畫為被告在與告訴人分手期間，依其與告訴人之合照所繪，為被告於原審中供述在卷（原審卷第40頁）；縱依其供述其主觀認為應該是在六月底左右分手（原審卷第41頁），該油畫亦非是於111年5月31日告訴人與被告分手前所繪。則被告未經告訴人同意，事前、事後均未向告訴人告知將油畫寄放在管理室之意；且告訴人已一再告知被告「不要出現」，其已「身心俱疲」，被告行為「影響到其生活與工作」，要被告「好好過好自己生活」（原審卷第200頁），「如果被告再這樣，其會徹底消失」、「不希望被告再說私事」（原審卷第202頁），並於111年6月19日傳送「我們真的不可能了」的訊息與被告（原審卷第216頁），已明確表達分手無復合之意；而被告於原審審理中亦供稱「111年6月19日要去宜蘭玩的時間點，當時我們應該算是撕破臉了」云云（原審卷第41頁），可見雙方確無復合可能，乃竟將該油畫寄放在告訴人管理室；而觀之該油畫為人像畫，畫像構圖為被告與告訴人頭部及上半身，雖該2人均戴有口罩，但若為熟識之人應可認出該油畫中之女子，且該油畫並非「小幅」可隨意遮掩（警卷第49頁，原件放置在警卷密封資料袋），被告將之寄放在管理室之不特定住戶進出之處，自會造成告訴人心理壓力，而干擾告訴人日常生活。況該油畫既是被告自行所繪，又未經告訴人同意，且在與告訴人分手之後，實無將之寄放在告訴人管理室之理，是被告上開行為，顯係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6款之騷擾行為。
  ３是本院綜合上情：
　⒈告訴人於111年5月31日已向被告明確表示分手之意，並於同年6月1日以LINE訊息告知被告，將欲返還之物寄放到其住處管理室，且刪除與被告出遊的照片（原審卷第195頁），被告即自同年6月5日傳送上開文字訊息，復撥打網路電話給告訴人；自同年月0日下午2時32分起傳送數10通訊息，及自同年月9日上午8時9分起、同年月00日下午2時2分起，又分別傳送數10通訊息給告訴人，以網際網路與告訴人聯繫，表示很傷心、後悔、很想念告訴人、要送包包給告訴人，對告訴人情緒勒索，並為要求聯絡、追求之行為，致告訴人不堪其擾，於同年月10日晚上11時54分傳送訊息要求被告「不要出現」，其已身心俱疲，被告行為已影響其生活，希望被告好好過自己生活，不要再干擾告訴人，告訴人已明白表示分手且無復合之可能，被告猶未罷手，再於同年6月11日到告訴人住處地下室，查看告訴人使用車輛，觀察、監視告訴人行蹤，更於同年月14日找上告訴人友人陳○君，傳送內容涉及與告訴人親密行為、表達與告訴人關係契合，想要復合之訊息給陳○君，藉以對告訴人施加心理壓力，於同年月19日邀約告訴人至宜蘭遊玩，並至告訴人住處管理室放置兩人合照之油畫，以上開方式對告訴人要求約會、聯絡或為追求行為，及監視、觀察告訴人行蹤，對告訴人留置該油畫之行為。而被告上開行為均係自111年6月5日起至同年7月7日短短約1月間反覆、持續為之，顯非單純男女朋友間為求復合，或分手情侶間合理表達情緒用詞之行為，已逾越社會交往所得容忍之程度，而為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1、4、5、6款所定之跟蹤騷擾行為。
　⒉再依告訴人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中，已表達被告行為已「影響到其生活與工作」，要求被告停止，不要再干擾，被告再這樣，其會徹底消失，不希望被告再說私事（原審卷第200、202頁）；且告訴人於警詢、原審審理中均指稱被告那些行為讓我感到害怕，影響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我不敢出門，怕遇見他會有生命危險，每次他嘗試跟我聯絡，我都有明確拒絕與他有任何的關係（警卷第15-17頁）；我其實很害怕，因為我不知道他會做出什麼事情，我現在出門都要有人陪我，都要帶辣椒水，家裡甚至有人陪著我（原審卷第160、161頁），可見被告漠視告訴人反對之意願，持續、反覆為上開跟蹤騷擾行為；又被告既稱其是為與告訴人復合云云，顯係為使告訴人同意與其重修舊好而為之，堪認係與性或性別相關。則衡諸上開情節，依合理被害人之標準判斷，被告上開多次聯絡、觀察、監視、追求、留置油畫等干擾告訴人之行為，已違反告訴人之意願，當已足造成告訴人心生畏怖，侵害告訴人安穩生活之權利，影響其日常生活與社會活動，則被告客觀上有跟蹤騷擾之行為，及主觀上具有跟蹤騷擾之犯意甚明。被告及辯護人辯稱被告上開行為，係為希冀挽回雙方感情合於常情之行為，並無對告訴人為情緒勒索，或監視、觀察告訴人行蹤，而有騷擾告訴人、或使告訴人心生畏怖之意圖云云，均無足採。
  ㈢綜上所述，被告於短時間內，違反告訴人意願，反覆、持續對告訴人為跟蹤騷擾行為，造成告訴人心生畏怖，影響其日常生活與社會活動等事實，均堪認定，被告及辯護人所辯，均不足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
三、論罪部分：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
　㈡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2項之跟蹤騷擾罪，係處罰行為人實行同法第3條第1項所稱之跟蹤騷擾行為，而所謂之跟蹤騷擾行為，依同法第3條第1項規定，又係以行為人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實行跟蹤騷擾行為，為其要件，顯然本罪之成立，本身即具有集合犯之特性。被告事實一㈠多次使用LINE通訊軟體傳送情緒勒索訊息、撥打網路電話予A女，對A女進行干擾；事實一㈡、㈤對告訴人追求行為，均出於同一目的，侵害同一被害人法益，依一般社會通念難以強行割裂，應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分別論以接續犯。另被告事實一㈠至㈥所為，亦係基於單一目的，於密接時間內，持續以監視、觀察、傳送訊息或撥打LINE通話，對告訴人要求聯絡、追求、留置油畫等方式侵害告訴人法益，依上說明，應論以集合犯之包括1罪。
四、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未詳予審酌全卷證據，將被告行為逐一割裂觀察，而認被告行為，與跟蹤騷擾防制法所定之跟蹤騷擾行為構成要件有間，為無罪判決之諭知，自有不當。檢察官上訴以此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㈡茲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理性面對感情困境，竟為滿足自身私慾，無視告訴人感受，於短時間內多次跟蹤騷擾告訴人，使告訴人心生畏怖，並影響告訴人日常生活與社會活動，承受精神上之困擾、痛苦，實屬不該，且犯後未能坦然面對犯行，未能與告訴人和解，徵得告訴人諒解之態度，綜合上情及其前經法院判處罪刑、執行完畢之素行（未構成累犯），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所生之危害，兼衡被告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現自營空調工作，月收入約新台幣7-8萬元，已離婚育有一名已成年兒子，現與母親同住，另三名弟弟則未同住，需扶養母親等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暨檢察官、辯護人及被告對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丙、不另為無罪判決諭知：
一、公訴意旨認被告除上開跟蹤騷擾行為外，另①於111年6月11日到告訴人地下室，發覺告訴人換車時，以門號0000000000號撥打電話、連接網際網路使用LINE通訊軟體撥打網路電話干擾告訴人；②有向共同友人打聽之方式知悉告訴人於111年7月6日去台中修車之行蹤。
二、經查：
　㈠被告否認發現告訴人車位之車輛，非告訴人原使用之車輛時，曾以上開行動電話撥打網路電話干擾告訴人，且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亦證稱係車友告知被告有打電話跟這些車友說，我的車是否賣掉了，不然為何會換成一台紅色LEXUS，我才驚覺被告有來車庫等語（原審卷第155頁）；此外，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證被告確有以上開行動電話撥打網路電話干擾告訴人之行為，公訴意旨所指，尚無可採。
　㈡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證稱一開始是在臺南保養廠保養、維修，後來被告介紹我去高雄，我覺得高雄的技術不好，經車友介紹，改至台中車廠保養維修；我不清楚台中車廠與高雄車廠負責人是否認識，但與被告分手後，不想找被告熟識之車廠等語（原審卷第168-169頁）；而證人即在高雄經營修車廠之郭添豐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會認識告訴人，是因被告介紹告訴人到我這裡修車，告訴人去「豬皮」那邊修車的訊息，是我主動聯繫被告，被告才知道的，綽號「豬皮」的人有打電話問我，我更換了哪些零件，以方便他去找尋告訴人反應車子的問題，講完電話後就以第三方LINE通訊問被告「告訴人怎麼會去那邊修理，是我在維修的當下出了些什麼問題」等語（原審卷第231-235頁），足見被告是經證人郭添豐轉知告訴人車輛更換保養廠之事，並未主動打聽探知告訴人去台中修車之事，公訴意旨所指被告向共同友人打聽知悉告訴人111年7月6日去台中修車之行蹤，亦無可採。
三、綜上，本件依檢察官提起之證據，均難認被告有此部分跟蹤騷擾犯行，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此部分犯行，應認不能證明被告此部分犯罪。但被告此部分與前揭論罪科刑部分，有集合犯實質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僅引用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羽羚提起公訴，檢察官白覲毓提起上訴，檢察官蔡英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9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逸梅
                                      法  官  蕭于哲
                                      法  官  陳珍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睿軒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跟蹤騷擾防制法第 3 條
本法所稱跟蹤騷擾行為，指以人員、車輛、工具、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下列行為之一，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
一、監視、觀察、跟蹤或知悉特定人行蹤。
二、以盯梢、守候、尾隨或其他類似方式接近特定人之住所、居所、學校、工作場所、經常出入或活動之場所。
三、對特定人為警告、威脅、嘲弄、辱罵、歧視、仇恨、貶抑或其他相類之言語或動作。
四、以電話、傳真、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設備，對特定人進行干擾。
五、對特定人要求約會、聯絡或為其他追求行為。
六、對特定人寄送、留置、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
七、向特定人告知或出示有害其名譽之訊息或物品。
八、濫用特定人資料或未經其同意，訂購貨品或服務。
對特定人之配偶、直系血親、同居親屬或與特定人社會生活關係密切之人，以前項之方法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無關之各款行為之一，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亦為本法所稱跟蹤騷擾行為。


第 18 條
實行跟蹤騷擾行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攜帶凶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前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檢察官偵查第一項之罪及司法警察官因調查犯罪情形、蒐集證據，認有調取通信紀錄及通訊使用者資料之必要時，不受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十一條之一第一項所定最重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限制。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360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俊輝







選任辯護人  張永昌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

法院111年度易字第1353號，中華民國112年6月20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緝字第1345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李俊輝犯跟蹤騷擾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李俊輝與A女（真實姓名詳卷）前為情侶關係，二人於民國0

    00年0月間分手，李俊輝明知A女不欲再與其接觸、復合，詎

    其心有不甘，基於跟蹤騷擾之犯意，自111年6月5日起為違

    反A女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下列行為：㈠於111年6月5

    日起連接網際網路，密集使用LINE通訊軟體傳送情緒勒索訊

    息、撥打網路電話予A女，對A女進行干擾；㈡於111年6月9日

    以送包包為理由，對A女要求聯絡、追求之行為；㈢於111年6

    月11日到A女住處地下室查看A女之汽車，以此方式監視、觀

    察A女行蹤；㈣於111年6月14日至A女友人陳○君住處，復傳送

    含有「做愛、我熟悉了你的身體、我懂你要的、我知道怎麼

    做」等文字訊息予A女之友人，欲藉由A女友人，對A女施加

    心理壓力，而對A女為追求行為；㈤於111年6月19日對A女邀

    約至宜蘭遊玩之追求行為；㈥於111年7月7日前某時，將其與

    A女合照做成油畫，並於111年7月7日寄放在A女住處管理室

    ，對A女留置該油畫等行為，反覆、持續為違反A女意願，且

    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跟蹤騷擾行為，使A女心生畏怖，足以影

    響A女之日常生活及社會活動。

二、案經A女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具傳聞性質之證據，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

    據程序，且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

    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

    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

    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

    應屬適當，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所引用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

    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亦查無有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

    與本案待證事實又具有關聯性，均得採為證據。

乙、有罪方面： 

一、訊據被告李俊輝固坦承有事實欄一㈠至㈥之客觀事實，但矢口

    否認有跟蹤騷擾犯行，辯稱我的認知我們是6月20日左右才

    分手，事實欄所示時間，雙方還互有在聯絡，傳訊息是有與

    A女復合之想法，並無情緒勒索、干擾或跟蹤騷擾告訴人之

    犯行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

　㈠告訴人於原審證稱與被告係於111年5月31日分手，但被告供

    稱雙方分手時間應為111年6月底，約在同年月19日左右，是

    雙方就感情是否已經瓦解不可挽回之時間，認知上有一定落

    差；考量現今男女交往常情，不乏因故發生爭執口出分手後

    ，復行和好，或一方或兩方藉由雙方討論後復合之情，是被

    告與告訴人就分手實際時點認知上有出入，非罕見之事，被

    告以傳送訊息或撥打電話聯絡告訴人，希冀挽回雙方感情，

    尚合常情。況上訴意旨所指被告撥打電話或傳送訊息時間，

    係於111年6月5日至同年月00日間，此距離告訴人表示雙方

    分手時間，尚不足3週，被告於此期間仍欲說服告訴人重修

    復好之企圖，尚合常情。又被告開始撥打電話時間並非凌晨

    2、3點擾人清夢時間，撥打電話次數亦非短時間內連續數十

    通電話，尚難認為被告此部分行為業已該當騷擾行為。另被

    告顯無藉傳送意欲傷害自己的訊息，對告訴人為情緒勒索之

    情事。

  ㈡被告於111年6月19日向告訴人傳送訊息，邀請告訴人同往宜

    蘭旅遊，經告訴人表示拒絕，被告回覆訊息表示同意後，無

    再行邀約告訴人同往宜蘭之訊息，難認被告有無視告訴人意

    願強行邀約，藉此騷擾告訴人之意圖。

　㈢被告認為電擊棒係屬違禁品，不宜交給管理室人員轉交，因

    此至告訴人住處地下室，欲將告訴人電擊棒及油畫交給告訴

    人，被告發現告訴人車位停放的不是告訴人的車輛，不敢將

    電擊棒留置於該處，即逕行離去，被告行為並無不合理之處

    ；亦難以被告至告訴人地下車庫，即認其有藉此監視、觀察

    告訴人行蹤。

  ㈣依被告前往陳○君住處未見陳○君後，仍向陳○君姪子索取陳○

    君電話，以聯絡陳○君，嗣與陳○君聯繫上，並傳送訊息後，

    復希望能與陳○君以電話溝通之過程，顯見被告於111年6月1

    4日至陳○君住處所欲見面之對象應係陳○君而非告訴人。另

    依被告與陳○君訊息內容所示，被告亦無請求陳○君告知告訴

    人行蹤等訊息，是被告至告訴人友人陳○君住處之目的，是

    否確實係為尋覓告訴人，藉此監視、觀察告訴人行蹤，亦非

    無疑。又被告於111年6月14日雖曾傳送如警卷第49頁所示訊

    息給陳○君，惟前揭訊息原係被告寄送與告訴人，觀之該訊

    息內容，係被告向告訴人訴說雙方關係之過往，並請求告訴

    人與其再續前緣。參以被告於前揭時、地找尋陳○君之目的

    ，在於請求陳○君居中調解，希望告訴人能回心轉意，被告

    當無意欲藉傳送訊息給陳○君之行為貶抑告訴人，再次惹怒

    告訴人之理。況依該訊息中關於親密關係文字前後文觀之，

    主要係被告在強調其與告訴人之契合；被告傳送該訊息後，

    於111年6月19日與告訴人訊息溝通時，被告對告訴人表示後

    悔之意，懇求告訴人同意復合，被告當無抱存復合希望情形

    下，刻意以前揭訊息內容貶抑告訴人之理。

  ㈤被告供稱該幅油畫是在與告訴人分手前已經繪製完成，分手

    後才將該油畫寄放在告訴人住處管理室，告訴人亦證稱被告

    事前並未告知此事，是依被告寄放之際未求見告訴人，而係

    採取委請管理員轉交方式，被告是否有藉此恐嚇、騷擾告訴

    人之意，實非無疑。復以，該油畫係被告與告訴人合照，畫

    像構圖主要為被告與告訴人頭部及上半身，畫中被告與告訴

    人均戴口罩，著正常衣物，並無裸露隱私部位之情況；依畫

    像內容觀之，實難認被告有以交付畫像方式恐嚇，或使告訴

    人心生畏怖之意圖與舉止。再依雙方分手過程，告訴人曾告

    知將欲歸還之物交付管理室，是被告將欲交給告訴人之畫像

    ，寄放在告訴人住處管理室，難認有恐嚇告訴人之惡意行為

    。

二、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A女前為男女朋友關係，因故於111年間分手，

    且被告有事實欄一㈠至㈥之客觀事實，為被告供認在卷，並經

    證人即告訴人指證明確；復有其與告訴人對話紀錄截圖、油

    畫、文字訊息等在卷可稽（警卷第39-51頁、原審卷第195-2

    16頁），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㈡被告及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但查：

　１跟蹤騷擾防制法於110年11月19日制定、同年12月1日公布，

    並於111年6月1日施行，其宗旨係為保護個人身心安全、行

    動自由、生活私密領域及資訊隱私，免於受到跟蹤騷擾行為

    侵擾而設。依該法第3條第1項規定，所謂跟蹤騷擾行為，係

    指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

    性別有關」而符合第3條第1項各款所定之行為，並使其心生

    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即屬跟蹤騷擾防制

    法所規範處罰之行為。另參照該條之立法理由說明，跟蹤騷

    擾行為係源於迷戀、追求（占有）未遂、權力與控制、性別

    歧視、性報復或性勒索等因素，且是類與性別有關之跟蹤騷

    擾，無視於對方意願的施加大量關注甚至意圖控制，行為顯

    示將被害人當成自己的附屬品，具有發生率高、恐懼性高、

    危險性高及傷害性高等特徵，爰以防制性別暴力作為立法意

    旨。而條文中規定之「與性或性別有關」，依「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下稱公約)第28號一般性建議意旨，「

    性」指男生與女生的生理差異、「性別」指社會意義上的身

    分、歸屬和婦女與男性的作用，以及社會對生理差異所賦予

    的社會和文化含義；所謂「基於性別之暴力」，依公約第19

    號、第35號一般性建議意旨，係指針對其為女性而施加暴力

    或不成比例地影響女性，即將女性「在地位上從屬於男性」

    及其「陳規定型角色加以固化」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手段。

    但應留意隨著法治化發展、性別主流化概念普及與性別意識

    提升，公約保護範圍已不限生理女性，而擴及各種性別及性

    取向者。另法條中所指「反覆或持續」，係謂非偶然一次為

    之，國外法制實務有認重點在於行為人是否顯露出不尊重被

    害人反對的意願，或對被害人的想法採取漠視而無所謂的心

    態，有認應從時間限度結合量的限度，即次數與頻繁度作整

    體評價，有認為係指複數次，以時間上近接性為必要，並就

    個別具體事案作判斷。

  ２茲查：　　

　⒈告訴人與被告於111年5月31日已分手，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

    原審證稱其與被告交往至111年5月31日，2人在LINE通話中

    發生爭執，於該日向被告提分手，被告有同意等語（原審卷

    第152-153、162、170頁）；於本院審理中並陳稱其於111年

    6月1日即以LINE通訊軟體，請被告將返還的東西放在管理室

    ，並將與被告之前出遊的相簿刪除等語（本院卷第109頁）

    ，並有告訴人提出之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可稽；而依雙方LI

    NE對話紀錄，告訴人於同年6月1日，向被告表示「6/5號〜我

    會把你的衣服、手錶、車貼、車群的東西、鑰匙拿去管理室

    寄放，再麻煩你把我家的鑰匙寄放管理室，或放回家，謝謝

    」，且刪除與被告出遊相簿（原審卷第195頁），可知告訴

    人確有分手之意；而被告於偵查中亦供稱其與告訴人於111

    年5月底就分手了（偵緝卷第33頁），於原審審理中經詢及

    「111年6月5日起連接網際網路，使用LINE通訊軟體傳送情

    緒勒索訊息、撥打網路電話予A女，對A女進行干擾」一節，

    供稱「當時是分手階段」（原審卷第39頁）。參酌①被告於

    同年月5日晚上8時22分起，即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沒有要

    傷害」、「我不能原諒自己」、「眼淚止不下來」、「我不

    知道怎麼停下來」等情緒性訊息，復撥打數通網路電話給告

    訴人；再於同年月0日下午，以LINE通訊軟體向告訴人表示

    「東西放家裡的管理室好了」、「這幾天夜晚…忽然變得很

    長…」、「今晚又難熬了」（原審卷第195-197頁）；並自同

    年月0日下午2時32分起傳送數10則訊息，表示「很懊悔…」

    、「我會忍著自己…壓抑自己」、「我好想妳」、「永遠不

    要放手」、「想著想著就後悔」、「眼淚就下來了」等訊息

    ，自同年月9日上午8時9分起、同年月00日下午2時2分起，

    亦分別傳送數10則訊息給告訴人；②告訴人因不堪其擾，於

    同年月10日晚上11時54分傳送「拜託你不要出現了，我身心

    俱疲，結束了，真的結束了，你已經影響我生活跟工作，也

    不要再為了我做任何事情了，如果你真的為了我好，好好過

    好自己的生活，不要再擾了…」等訊息（原審卷第195-200頁

    ）；可見被告與告訴人於111年5月31日已分手，此部分為被

    告所知悉，惟為挽回告訴人，不斷傳送夾雜情緒性用詞之訊

    息與告訴人，對告訴人為情緒勒索，惟告訴人除深受干擾外

    ，並無復合之意，並無雙方就分手時間認知不同，亦無雙方

    為求復合討論對話之事，僅為被告單方欲挽回告訴人所為之

    干擾行為，被告辯稱其與告訴人係於111年6月底分手云云，

    自無可採；辯護人辯護稱被告係為求復合，所為符合常情之

    行為云云，亦無可採。

　⒉被告及辯護人雖辯稱因被告認為電擊棒是違禁品，不宜交給

    管理室人員轉交，乃於111年6月11日到告訴人住處地下室，

    欲返還告訴人所有之電擊棒與該油畫云云。然告訴人否認其

    有電擊棒放在被告處（原審卷第163頁）；而被告於警詢中

    就此節供稱我要拿一張油畫給她，原本想直接拿去她的車子

    放，因此才發現有換汽車（警卷第5頁），於偵查中供稱我

    當天有去她家，是要拿東西給她，我是想拿東西放在她的車

    位，因為停的車和她之前的車不一樣，我就不敢放著云云（

    偵緝卷第33頁），均僅供稱要拿油畫（警詢）或「東西」（

    偵查）還告訴人，並未供稱係為返還告訴人所有之電擊棒，

    嗣於審理中為此辯解，已難採信。又依上開LINE對話紀錄，

    被告與告訴人既已分手，若欲返還或交付任何物品，應送至

    告訴人住處管理室代收，被告既知此節，若欲妥善歸還告訴

    人物品，何以未將油畫直接寄放管理室，竟攜帶該油畫到告

    訴人住處地下室，復因發現告訴人車位停放非原來的車輛而

    作罷，再於111年7月7日將之寄放在告訴人住處管理室，嗣

    後又藉詞係為返還電擊棒、交付油畫而至告訴人住處地下室

    ，顯不合常理；此外被告於同年6月10日傳送多則訊息與告

    訴人，同年6月11日除送訊息外，又以LINE通訊軟體撥打數

    通電話與告訴人（原審卷第199-200頁），但均未言及返還

    電擊棒、油畫之事，直至本案事發後再以上開情節置辯，復

    未能提出其持有告訴人電擊棒，及該電擊棒種類之相關證據

    供查證，顯係事後空言狡辯、卸責之詞，均無可採。則考量

    告訴人住處地下室為住戶停放車輛地點，告訴人車輛又停放

    該處；證人即告訴人證稱因發現被告在跟蹤我，所以我有跟

    我朋友換車開等語（警卷第13頁、原審卷第154頁），及依

    告訴人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告訴人於111年6月1日即向被

    告表示將返還之物送至管理室，於同年月5日向被告表示「

    好好照顧自己，用傷害自己的方式來表達是不對的」，於同

    年月10日又傳送上開訊息，表示與被告已分手，雙方關係已

    結束，要求被告不要出現，不要再干擾告訴人（原審卷第20

    0頁）；被告乃竟於同年月11日，藉詞欲返還告訴人電擊棒

    、交付該油畫等情，到告訴人住處停放車輛之地下室查看，

    若非為監視、觀察告訴人行蹤，何須如此。是被告及辯護人

    上開所辯，顯無足取。

　⒊被告及辯護人雖另辯稱被告於同年月14日傳送含有事實一㈣之

    訊息與告訴人友人（即陳○君），但該文字訊息僅為被告傳

    送之訊息內容的一部分，該訊息原係被告寄送與告訴人，係

    向告訴人訴說雙方關係之過往，並請求告訴人與其再續前緣

    ，被告將該文字訊息傳送與陳○君，係為請求陳○君居中調解

    ，希望告訴人能回心轉意。而依證人即告訴人證稱我朋友跟

    姐姐們一起住，姐姐的小朋友剛好在家，有遇到他，他跟我

    朋友的姪子要了我朋友的電話，我才知道被告跑去那邊（原

    審卷第158頁），雖無證據足證被告到告訴人友人即陳○君住

    處，係為追蹤、監視告訴人行蹤。但依其該日傳送與陳○君

    之文字訊息內容，談及與告訴人交往之親密行為「我們就玩

    的很開心…這是生理上的…很容易達成，心裡上的…給我們彼

    此一點時間去改變，…這也是我一直死死不想放手的原因…，

    我可以官宣我們在一起…，明明我們如果真的調整好了彼此…

    一定會生活的很開心，我也不是不能逗你開心，也不是無法

    讓妳快樂的人…不能照顧你的人，這些你都懂…就像我說的，

    一開始，我幾乎忘了怎麼去做愛…我不太清楚怎麼再去開始…

    後來，我熟悉了你的身體，我懂你要的，我知道怎麼做…你

    也知道怎麼配合我的身體，我懂你要的，我知道怎麼做…你

    也知道怎麼配合我的那些胡言亂語」等情（警卷第51頁，原

    件放置在警卷密封資料袋），均係涉及與告訴人親密關係、

    表達與告訴人關係契合，及不願與告訴人分手，希望與告訴

    人復合之意。此訊息顯涉及與告訴人之私領域，豈有傳送與

    他人知悉之理。被告既供稱該則訊息前已傳給告訴人，傳給

    陳○君是希望他轉達給告訴人（本院卷第70頁）。可見被告

    此舉係為與告訴人復合，欲藉由陳○君對告訴人施加心理壓

    力，已逾越社會交往所得容忍之程度。至起訴意旨及檢察官

    上訴雖分別指摘被告以傳送上開訊息與陳○君，對告訴人為

    貶抑之言語，而有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3款、第7款

    所列舉對告訴人為貶抑、妨害其名譽之跟蹤騷擾行為。然觀

    之上開訊息內容，雖談及與告訴人親密行為，但被告係為求

    復合，希望經由陳○君對告訴人造成心理壓力，已如上述，

    尚難認上開訊息內容有貶抑告訴人之意思，且無證據足證被

    告有損害告訴人名譽之犯意，公訴意旨及上訴意旨此部分所

    指，尚無可採。

　⒋被告及辯護人另辯稱該油畫是在與告訴人分手前已經繪製完

    成，與告訴人分手後，被告才將之寄放在告訴人住處管理室

    云云。然該油畫為被告在與告訴人分手期間，依其與告訴人

    之合照所繪，為被告於原審中供述在卷（原審卷第40頁）；

    縱依其供述其主觀認為應該是在六月底左右分手（原審卷第

    41頁），該油畫亦非是於111年5月31日告訴人與被告分手前

    所繪。則被告未經告訴人同意，事前、事後均未向告訴人告

    知將油畫寄放在管理室之意；且告訴人已一再告知被告「不

    要出現」，其已「身心俱疲」，被告行為「影響到其生活與

    工作」，要被告「好好過好自己生活」（原審卷第200頁）

    ，「如果被告再這樣，其會徹底消失」、「不希望被告再說

    私事」（原審卷第202頁），並於111年6月19日傳送「我們

    真的不可能了」的訊息與被告（原審卷第216頁），已明確

    表達分手無復合之意；而被告於原審審理中亦供稱「111年6

    月19日要去宜蘭玩的時間點，當時我們應該算是撕破臉了」

    云云（原審卷第41頁），可見雙方確無復合可能，乃竟將該

    油畫寄放在告訴人管理室；而觀之該油畫為人像畫，畫像構

    圖為被告與告訴人頭部及上半身，雖該2人均戴有口罩，但

    若為熟識之人應可認出該油畫中之女子，且該油畫並非「小

    幅」可隨意遮掩（警卷第49頁，原件放置在警卷密封資料袋

    ），被告將之寄放在管理室之不特定住戶進出之處，自會造

    成告訴人心理壓力，而干擾告訴人日常生活。況該油畫既是

    被告自行所繪，又未經告訴人同意，且在與告訴人分手之後

    ，實無將之寄放在告訴人管理室之理，是被告上開行為，顯

    係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6款之騷擾行為。

  ３是本院綜合上情：

　⒈告訴人於111年5月31日已向被告明確表示分手之意，並於同

    年6月1日以LINE訊息告知被告，將欲返還之物寄放到其住處

    管理室，且刪除與被告出遊的照片（原審卷第195頁），被

    告即自同年6月5日傳送上開文字訊息，復撥打網路電話給告

    訴人；自同年月0日下午2時32分起傳送數10通訊息，及自同

    年月9日上午8時9分起、同年月00日下午2時2分起，又分別

    傳送數10通訊息給告訴人，以網際網路與告訴人聯繫，表示

    很傷心、後悔、很想念告訴人、要送包包給告訴人，對告訴

    人情緒勒索，並為要求聯絡、追求之行為，致告訴人不堪其

    擾，於同年月10日晚上11時54分傳送訊息要求被告「不要出

    現」，其已身心俱疲，被告行為已影響其生活，希望被告好

    好過自己生活，不要再干擾告訴人，告訴人已明白表示分手

    且無復合之可能，被告猶未罷手，再於同年6月11日到告訴

    人住處地下室，查看告訴人使用車輛，觀察、監視告訴人行

    蹤，更於同年月14日找上告訴人友人陳○君，傳送內容涉及

    與告訴人親密行為、表達與告訴人關係契合，想要復合之訊

    息給陳○君，藉以對告訴人施加心理壓力，於同年月19日邀

    約告訴人至宜蘭遊玩，並至告訴人住處管理室放置兩人合照

    之油畫，以上開方式對告訴人要求約會、聯絡或為追求行為

    ，及監視、觀察告訴人行蹤，對告訴人留置該油畫之行為。

    而被告上開行為均係自111年6月5日起至同年7月7日短短約1

    月間反覆、持續為之，顯非單純男女朋友間為求復合，或分

    手情侶間合理表達情緒用詞之行為，已逾越社會交往所得容

    忍之程度，而為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1、4、5、6款

    所定之跟蹤騷擾行為。

　⒉再依告訴人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中，已表達被告行為已「影

    響到其生活與工作」，要求被告停止，不要再干擾，被告再

    這樣，其會徹底消失，不希望被告再說私事（原審卷第200

    、202頁）；且告訴人於警詢、原審審理中均指稱被告那些

    行為讓我感到害怕，影響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我不敢出門

    ，怕遇見他會有生命危險，每次他嘗試跟我聯絡，我都有明

    確拒絕與他有任何的關係（警卷第15-17頁）；我其實很害

    怕，因為我不知道他會做出什麼事情，我現在出門都要有人

    陪我，都要帶辣椒水，家裡甚至有人陪著我（原審卷第160

    、161頁），可見被告漠視告訴人反對之意願，持續、反覆

    為上開跟蹤騷擾行為；又被告既稱其是為與告訴人復合云云

    ，顯係為使告訴人同意與其重修舊好而為之，堪認係與性或

    性別相關。則衡諸上開情節，依合理被害人之標準判斷，被

    告上開多次聯絡、觀察、監視、追求、留置油畫等干擾告訴

    人之行為，已違反告訴人之意願，當已足造成告訴人心生畏

    怖，侵害告訴人安穩生活之權利，影響其日常生活與社會活

    動，則被告客觀上有跟蹤騷擾之行為，及主觀上具有跟蹤騷

    擾之犯意甚明。被告及辯護人辯稱被告上開行為，係為希冀

    挽回雙方感情合於常情之行為，並無對告訴人為情緒勒索，

    或監視、觀察告訴人行蹤，而有騷擾告訴人、或使告訴人心

    生畏怖之意圖云云，均無足採。

  ㈢綜上所述，被告於短時間內，違反告訴人意願，反覆、持續

    對告訴人為跟蹤騷擾行為，造成告訴人心生畏怖，影響其日

    常生活與社會活動等事實，均堪認定，被告及辯護人所辯，

    均不足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

三、論罪部分：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

    。

　㈡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2項之跟蹤騷擾罪，係處罰行為

    人實行同法第3條第1項所稱之跟蹤騷擾行為，而所謂之跟蹤

    騷擾行為，依同法第3條第1項規定，又係以行為人對特定人

    「反覆或持續」實行跟蹤騷擾行為，為其要件，顯然本罪之

    成立，本身即具有集合犯之特性。被告事實一㈠多次使用LIN

    E通訊軟體傳送情緒勒索訊息、撥打網路電話予A女，對A女

    進行干擾；事實一㈡、㈤對告訴人追求行為，均出於同一目的

    ，侵害同一被害人法益，依一般社會通念難以強行割裂，應

    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分別論以接續犯。另被告事實

    一㈠至㈥所為，亦係基於單一目的，於密接時間內，持續以監

    視、觀察、傳送訊息或撥打LINE通話，對告訴人要求聯絡、

    追求、留置油畫等方式侵害告訴人法益，依上說明，應論以

    集合犯之包括1罪。

四、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未詳予審酌全卷證據，將被告行為逐一割裂觀察，而認

    被告行為，與跟蹤騷擾防制法所定之跟蹤騷擾行為構成要件

    有間，為無罪判決之諭知，自有不當。檢察官上訴以此指摘

    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㈡茲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理性面對感情困境

    ，竟為滿足自身私慾，無視告訴人感受，於短時間內多次跟

    蹤騷擾告訴人，使告訴人心生畏怖，並影響告訴人日常生活

    與社會活動，承受精神上之困擾、痛苦，實屬不該，且犯後

    未能坦然面對犯行，未能與告訴人和解，徵得告訴人諒解之

    態度，綜合上情及其前經法院判處罪刑、執行完畢之素行（

    未構成累犯），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其犯

    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所生之危害，兼衡被告自陳高

    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現自營空調工作，月收入約新台幣7-8

    萬元，已離婚育有一名已成年兒子，現與母親同住，另三名

    弟弟則未同住，需扶養母親等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暨檢察

    官、辯護人及被告對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

    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丙、不另為無罪判決諭知：

一、公訴意旨認被告除上開跟蹤騷擾行為外，另①於111年6月11

    日到告訴人地下室，發覺告訴人換車時，以門號0000000000

    號撥打電話、連接網際網路使用LINE通訊軟體撥打網路電話

    干擾告訴人；②有向共同友人打聽之方式知悉告訴人於111年

    7月6日去台中修車之行蹤。

二、經查：

　㈠被告否認發現告訴人車位之車輛，非告訴人原使用之車輛時

    ，曾以上開行動電話撥打網路電話干擾告訴人，且告訴人於

    原審審理中亦證稱係車友告知被告有打電話跟這些車友說，

    我的車是否賣掉了，不然為何會換成一台紅色LEXUS，我才

    驚覺被告有來車庫等語（原審卷第155頁）；此外，復查無

    其他證據足證被告確有以上開行動電話撥打網路電話干擾告

    訴人之行為，公訴意旨所指，尚無可採。

　㈡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證稱一開始是在臺南保養廠保養

    、維修，後來被告介紹我去高雄，我覺得高雄的技術不好，

    經車友介紹，改至台中車廠保養維修；我不清楚台中車廠與

    高雄車廠負責人是否認識，但與被告分手後，不想找被告熟

    識之車廠等語（原審卷第168-169頁）；而證人即在高雄經

    營修車廠之郭添豐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會認識告訴人，是因被

    告介紹告訴人到我這裡修車，告訴人去「豬皮」那邊修車的

    訊息，是我主動聯繫被告，被告才知道的，綽號「豬皮」的

    人有打電話問我，我更換了哪些零件，以方便他去找尋告訴

    人反應車子的問題，講完電話後就以第三方LINE通訊問被告

    「告訴人怎麼會去那邊修理，是我在維修的當下出了些什麼

    問題」等語（原審卷第231-235頁），足見被告是經證人郭

    添豐轉知告訴人車輛更換保養廠之事，並未主動打聽探知告

    訴人去台中修車之事，公訴意旨所指被告向共同友人打聽知

    悉告訴人111年7月6日去台中修車之行蹤，亦無可採。

三、綜上，本件依檢察官提起之證據，均難認被告有此部分跟蹤

    騷擾犯行，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

    所指之此部分犯行，應認不能證明被告此部分犯罪。但被告

    此部分與前揭論罪科刑部分，有集合犯實質一罪關係，爰不

    另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僅引用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羽羚提起公訴，檢察官白覲毓提起上訴，檢察官

蔡英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9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逸梅

                                      法  官  蕭于哲

                                      法  官  陳珍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睿軒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跟蹤騷擾防制法第 3 條

本法所稱跟蹤騷擾行為，指以人員、車輛、工具、設備、電子通

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且

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下列行為之一，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

常生活或社會活動：

一、監視、觀察、跟蹤或知悉特定人行蹤。

二、以盯梢、守候、尾隨或其他類似方式接近特定人之住所、居

    所、學校、工作場所、經常出入或活動之場所。

三、對特定人為警告、威脅、嘲弄、辱罵、歧視、仇恨、貶抑或

    其他相類之言語或動作。

四、以電話、傳真、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設備，對特定人

    進行干擾。

五、對特定人要求約會、聯絡或為其他追求行為。

六、對特定人寄送、留置、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

    或其他物品。

七、向特定人告知或出示有害其名譽之訊息或物品。

八、濫用特定人資料或未經其同意，訂購貨品或服務。

對特定人之配偶、直系血親、同居親屬或與特定人社會生活關係

密切之人，以前項之方法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

無關之各款行為之一，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

會活動，亦為本法所稱跟蹤騷擾行為。



第 18 條

實行跟蹤騷擾行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

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攜帶凶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前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檢察官偵查第一項之罪及司法警察官因調查犯罪情形、蒐集證據

，認有調取通信紀錄及通訊使用者資料之必要時，不受通訊保障

及監察法第十一條之一第一項所定最重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

罪之限制。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360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俊輝







選任辯護人  張永昌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1353號，中華民國112年6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緝字第134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李俊輝犯跟蹤騷擾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李俊輝與A女（真實姓名詳卷）前為情侶關係，二人於民國000年0月間分手，李俊輝明知A女不欲再與其接觸、復合，詎其心有不甘，基於跟蹤騷擾之犯意，自111年6月5日起為違反A女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下列行為：㈠於111年6月5日起連接網際網路，密集使用LINE通訊軟體傳送情緒勒索訊息、撥打網路電話予A女，對A女進行干擾；㈡於111年6月9日以送包包為理由，對A女要求聯絡、追求之行為；㈢於111年6月11日到A女住處地下室查看A女之汽車，以此方式監視、觀察A女行蹤；㈣於111年6月14日至A女友人陳○君住處，復傳送含有「做愛、我熟悉了你的身體、我懂你要的、我知道怎麼做」等文字訊息予A女之友人，欲藉由A女友人，對A女施加心理壓力，而對A女為追求行為；㈤於111年6月19日對A女邀約至宜蘭遊玩之追求行為；㈥於111年7月7日前某時，將其與A女合照做成油畫，並於111年7月7日寄放在A女住處管理室，對A女留置該油畫等行為，反覆、持續為違反A女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跟蹤騷擾行為，使A女心生畏怖，足以影響A女之日常生活及社會活動。

二、案經A女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具傳聞性質之證據，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所引用其餘非供述證據部分，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亦查無有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與本案待證事實又具有關聯性，均得採為證據。

乙、有罪方面： 

一、訊據被告李俊輝固坦承有事實欄一㈠至㈥之客觀事實，但矢口否認有跟蹤騷擾犯行，辯稱我的認知我們是6月20日左右才分手，事實欄所示時間，雙方還互有在聯絡，傳訊息是有與A女復合之想法，並無情緒勒索、干擾或跟蹤騷擾告訴人之犯行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

　㈠告訴人於原審證稱與被告係於111年5月31日分手，但被告供稱雙方分手時間應為111年6月底，約在同年月19日左右，是雙方就感情是否已經瓦解不可挽回之時間，認知上有一定落差；考量現今男女交往常情，不乏因故發生爭執口出分手後，復行和好，或一方或兩方藉由雙方討論後復合之情，是被告與告訴人就分手實際時點認知上有出入，非罕見之事，被告以傳送訊息或撥打電話聯絡告訴人，希冀挽回雙方感情，尚合常情。況上訴意旨所指被告撥打電話或傳送訊息時間，係於111年6月5日至同年月00日間，此距離告訴人表示雙方分手時間，尚不足3週，被告於此期間仍欲說服告訴人重修復好之企圖，尚合常情。又被告開始撥打電話時間並非凌晨2、3點擾人清夢時間，撥打電話次數亦非短時間內連續數十通電話，尚難認為被告此部分行為業已該當騷擾行為。另被告顯無藉傳送意欲傷害自己的訊息，對告訴人為情緒勒索之情事。

  ㈡被告於111年6月19日向告訴人傳送訊息，邀請告訴人同往宜蘭旅遊，經告訴人表示拒絕，被告回覆訊息表示同意後，無再行邀約告訴人同往宜蘭之訊息，難認被告有無視告訴人意願強行邀約，藉此騷擾告訴人之意圖。

　㈢被告認為電擊棒係屬違禁品，不宜交給管理室人員轉交，因此至告訴人住處地下室，欲將告訴人電擊棒及油畫交給告訴人，被告發現告訴人車位停放的不是告訴人的車輛，不敢將電擊棒留置於該處，即逕行離去，被告行為並無不合理之處；亦難以被告至告訴人地下車庫，即認其有藉此監視、觀察告訴人行蹤。

  ㈣依被告前往陳○君住處未見陳○君後，仍向陳○君姪子索取陳○君電話，以聯絡陳○君，嗣與陳○君聯繫上，並傳送訊息後，復希望能與陳○君以電話溝通之過程，顯見被告於111年6月14日至陳○君住處所欲見面之對象應係陳○君而非告訴人。另依被告與陳○君訊息內容所示，被告亦無請求陳○君告知告訴人行蹤等訊息，是被告至告訴人友人陳○君住處之目的，是否確實係為尋覓告訴人，藉此監視、觀察告訴人行蹤，亦非無疑。又被告於111年6月14日雖曾傳送如警卷第49頁所示訊息給陳○君，惟前揭訊息原係被告寄送與告訴人，觀之該訊息內容，係被告向告訴人訴說雙方關係之過往，並請求告訴人與其再續前緣。參以被告於前揭時、地找尋陳○君之目的，在於請求陳○君居中調解，希望告訴人能回心轉意，被告當無意欲藉傳送訊息給陳○君之行為貶抑告訴人，再次惹怒告訴人之理。況依該訊息中關於親密關係文字前後文觀之，主要係被告在強調其與告訴人之契合；被告傳送該訊息後，於111年6月19日與告訴人訊息溝通時，被告對告訴人表示後悔之意，懇求告訴人同意復合，被告當無抱存復合希望情形下，刻意以前揭訊息內容貶抑告訴人之理。

  ㈤被告供稱該幅油畫是在與告訴人分手前已經繪製完成，分手後才將該油畫寄放在告訴人住處管理室，告訴人亦證稱被告事前並未告知此事，是依被告寄放之際未求見告訴人，而係採取委請管理員轉交方式，被告是否有藉此恐嚇、騷擾告訴人之意，實非無疑。復以，該油畫係被告與告訴人合照，畫像構圖主要為被告與告訴人頭部及上半身，畫中被告與告訴人均戴口罩，著正常衣物，並無裸露隱私部位之情況；依畫像內容觀之，實難認被告有以交付畫像方式恐嚇，或使告訴人心生畏怖之意圖與舉止。再依雙方分手過程，告訴人曾告知將欲歸還之物交付管理室，是被告將欲交給告訴人之畫像，寄放在告訴人住處管理室，難認有恐嚇告訴人之惡意行為。

二、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A女前為男女朋友關係，因故於111年間分手，且被告有事實欄一㈠至㈥之客觀事實，為被告供認在卷，並經證人即告訴人指證明確；復有其與告訴人對話紀錄截圖、油畫、文字訊息等在卷可稽（警卷第39-51頁、原審卷第195-216頁），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㈡被告及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但查：

　１跟蹤騷擾防制法於110年11月19日制定、同年12月1日公布，並於111年6月1日施行，其宗旨係為保護個人身心安全、行動自由、生活私密領域及資訊隱私，免於受到跟蹤騷擾行為侵擾而設。依該法第3條第1項規定，所謂跟蹤騷擾行為，係指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而符合第3條第1項各款所定之行為，並使其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即屬跟蹤騷擾防制法所規範處罰之行為。另參照該條之立法理由說明，跟蹤騷擾行為係源於迷戀、追求（占有）未遂、權力與控制、性別歧視、性報復或性勒索等因素，且是類與性別有關之跟蹤騷擾，無視於對方意願的施加大量關注甚至意圖控制，行為顯示將被害人當成自己的附屬品，具有發生率高、恐懼性高、危險性高及傷害性高等特徵，爰以防制性別暴力作為立法意旨。而條文中規定之「與性或性別有關」，依「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下稱公約)第28號一般性建議意旨，「性」指男生與女生的生理差異、「性別」指社會意義上的身分、歸屬和婦女與男性的作用，以及社會對生理差異所賦予的社會和文化含義；所謂「基於性別之暴力」，依公約第19號、第35號一般性建議意旨，係指針對其為女性而施加暴力或不成比例地影響女性，即將女性「在地位上從屬於男性」及其「陳規定型角色加以固化」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手段。但應留意隨著法治化發展、性別主流化概念普及與性別意識提升，公約保護範圍已不限生理女性，而擴及各種性別及性取向者。另法條中所指「反覆或持續」，係謂非偶然一次為之，國外法制實務有認重點在於行為人是否顯露出不尊重被害人反對的意願，或對被害人的想法採取漠視而無所謂的心態，有認應從時間限度結合量的限度，即次數與頻繁度作整體評價，有認為係指複數次，以時間上近接性為必要，並就個別具體事案作判斷。

  ２茲查：　　

　⒈告訴人與被告於111年5月31日已分手，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證稱其與被告交往至111年5月31日，2人在LINE通話中發生爭執，於該日向被告提分手，被告有同意等語（原審卷第152-153、162、170頁）；於本院審理中並陳稱其於111年6月1日即以LINE通訊軟體，請被告將返還的東西放在管理室，並將與被告之前出遊的相簿刪除等語（本院卷第109頁），並有告訴人提出之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可稽；而依雙方LINE對話紀錄，告訴人於同年6月1日，向被告表示「6/5號〜我會把你的衣服、手錶、車貼、車群的東西、鑰匙拿去管理室寄放，再麻煩你把我家的鑰匙寄放管理室，或放回家，謝謝」，且刪除與被告出遊相簿（原審卷第195頁），可知告訴人確有分手之意；而被告於偵查中亦供稱其與告訴人於111年5月底就分手了（偵緝卷第33頁），於原審審理中經詢及「111年6月5日起連接網際網路，使用LINE通訊軟體傳送情緒勒索訊息、撥打網路電話予A女，對A女進行干擾」一節，供稱「當時是分手階段」（原審卷第39頁）。參酌①被告於同年月5日晚上8時22分起，即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沒有要傷害」、「我不能原諒自己」、「眼淚止不下來」、「我不知道怎麼停下來」等情緒性訊息，復撥打數通網路電話給告訴人；再於同年月0日下午，以LINE通訊軟體向告訴人表示「東西放家裡的管理室好了」、「這幾天夜晚…忽然變得很長…」、「今晚又難熬了」（原審卷第195-197頁）；並自同年月0日下午2時32分起傳送數10則訊息，表示「很懊悔…」、「我會忍著自己…壓抑自己」、「我好想妳」、「永遠不要放手」、「想著想著就後悔」、「眼淚就下來了」等訊息，自同年月9日上午8時9分起、同年月00日下午2時2分起，亦分別傳送數10則訊息給告訴人；②告訴人因不堪其擾，於同年月10日晚上11時54分傳送「拜託你不要出現了，我身心俱疲，結束了，真的結束了，你已經影響我生活跟工作，也不要再為了我做任何事情了，如果你真的為了我好，好好過好自己的生活，不要再擾了…」等訊息（原審卷第195-200頁）；可見被告與告訴人於111年5月31日已分手，此部分為被告所知悉，惟為挽回告訴人，不斷傳送夾雜情緒性用詞之訊息與告訴人，對告訴人為情緒勒索，惟告訴人除深受干擾外，並無復合之意，並無雙方就分手時間認知不同，亦無雙方為求復合討論對話之事，僅為被告單方欲挽回告訴人所為之干擾行為，被告辯稱其與告訴人係於111年6月底分手云云，自無可採；辯護人辯護稱被告係為求復合，所為符合常情之行為云云，亦無可採。

　⒉被告及辯護人雖辯稱因被告認為電擊棒是違禁品，不宜交給管理室人員轉交，乃於111年6月11日到告訴人住處地下室，欲返還告訴人所有之電擊棒與該油畫云云。然告訴人否認其有電擊棒放在被告處（原審卷第163頁）；而被告於警詢中就此節供稱我要拿一張油畫給她，原本想直接拿去她的車子放，因此才發現有換汽車（警卷第5頁），於偵查中供稱我當天有去她家，是要拿東西給她，我是想拿東西放在她的車位，因為停的車和她之前的車不一樣，我就不敢放著云云（偵緝卷第33頁），均僅供稱要拿油畫（警詢）或「東西」（偵查）還告訴人，並未供稱係為返還告訴人所有之電擊棒，嗣於審理中為此辯解，已難採信。又依上開LINE對話紀錄，被告與告訴人既已分手，若欲返還或交付任何物品，應送至告訴人住處管理室代收，被告既知此節，若欲妥善歸還告訴人物品，何以未將油畫直接寄放管理室，竟攜帶該油畫到告訴人住處地下室，復因發現告訴人車位停放非原來的車輛而作罷，再於111年7月7日將之寄放在告訴人住處管理室，嗣後又藉詞係為返還電擊棒、交付油畫而至告訴人住處地下室，顯不合常理；此外被告於同年6月10日傳送多則訊息與告訴人，同年6月11日除送訊息外，又以LINE通訊軟體撥打數通電話與告訴人（原審卷第199-200頁），但均未言及返還電擊棒、油畫之事，直至本案事發後再以上開情節置辯，復未能提出其持有告訴人電擊棒，及該電擊棒種類之相關證據供查證，顯係事後空言狡辯、卸責之詞，均無可採。則考量告訴人住處地下室為住戶停放車輛地點，告訴人車輛又停放該處；證人即告訴人證稱因發現被告在跟蹤我，所以我有跟我朋友換車開等語（警卷第13頁、原審卷第154頁），及依告訴人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告訴人於111年6月1日即向被告表示將返還之物送至管理室，於同年月5日向被告表示「好好照顧自己，用傷害自己的方式來表達是不對的」，於同年月10日又傳送上開訊息，表示與被告已分手，雙方關係已結束，要求被告不要出現，不要再干擾告訴人（原審卷第200頁）；被告乃竟於同年月11日，藉詞欲返還告訴人電擊棒、交付該油畫等情，到告訴人住處停放車輛之地下室查看，若非為監視、觀察告訴人行蹤，何須如此。是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顯無足取。

　⒊被告及辯護人雖另辯稱被告於同年月14日傳送含有事實一㈣之訊息與告訴人友人（即陳○君），但該文字訊息僅為被告傳送之訊息內容的一部分，該訊息原係被告寄送與告訴人，係向告訴人訴說雙方關係之過往，並請求告訴人與其再續前緣，被告將該文字訊息傳送與陳○君，係為請求陳○君居中調解，希望告訴人能回心轉意。而依證人即告訴人證稱我朋友跟姐姐們一起住，姐姐的小朋友剛好在家，有遇到他，他跟我朋友的姪子要了我朋友的電話，我才知道被告跑去那邊（原審卷第158頁），雖無證據足證被告到告訴人友人即陳○君住處，係為追蹤、監視告訴人行蹤。但依其該日傳送與陳○君之文字訊息內容，談及與告訴人交往之親密行為「我們就玩的很開心…這是生理上的…很容易達成，心裡上的…給我們彼此一點時間去改變，…這也是我一直死死不想放手的原因…，我可以官宣我們在一起…，明明我們如果真的調整好了彼此…一定會生活的很開心，我也不是不能逗你開心，也不是無法讓妳快樂的人…不能照顧你的人，這些你都懂…就像我說的，一開始，我幾乎忘了怎麼去做愛…我不太清楚怎麼再去開始…後來，我熟悉了你的身體，我懂你要的，我知道怎麼做…你也知道怎麼配合我的身體，我懂你要的，我知道怎麼做…你也知道怎麼配合我的那些胡言亂語」等情（警卷第51頁，原件放置在警卷密封資料袋），均係涉及與告訴人親密關係、表達與告訴人關係契合，及不願與告訴人分手，希望與告訴人復合之意。此訊息顯涉及與告訴人之私領域，豈有傳送與他人知悉之理。被告既供稱該則訊息前已傳給告訴人，傳給陳○君是希望他轉達給告訴人（本院卷第70頁）。可見被告此舉係為與告訴人復合，欲藉由陳○君對告訴人施加心理壓力，已逾越社會交往所得容忍之程度。至起訴意旨及檢察官上訴雖分別指摘被告以傳送上開訊息與陳○君，對告訴人為貶抑之言語，而有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3款、第7款所列舉對告訴人為貶抑、妨害其名譽之跟蹤騷擾行為。然觀之上開訊息內容，雖談及與告訴人親密行為，但被告係為求復合，希望經由陳○君對告訴人造成心理壓力，已如上述，尚難認上開訊息內容有貶抑告訴人之意思，且無證據足證被告有損害告訴人名譽之犯意，公訴意旨及上訴意旨此部分所指，尚無可採。

　⒋被告及辯護人另辯稱該油畫是在與告訴人分手前已經繪製完成，與告訴人分手後，被告才將之寄放在告訴人住處管理室云云。然該油畫為被告在與告訴人分手期間，依其與告訴人之合照所繪，為被告於原審中供述在卷（原審卷第40頁）；縱依其供述其主觀認為應該是在六月底左右分手（原審卷第41頁），該油畫亦非是於111年5月31日告訴人與被告分手前所繪。則被告未經告訴人同意，事前、事後均未向告訴人告知將油畫寄放在管理室之意；且告訴人已一再告知被告「不要出現」，其已「身心俱疲」，被告行為「影響到其生活與工作」，要被告「好好過好自己生活」（原審卷第200頁），「如果被告再這樣，其會徹底消失」、「不希望被告再說私事」（原審卷第202頁），並於111年6月19日傳送「我們真的不可能了」的訊息與被告（原審卷第216頁），已明確表達分手無復合之意；而被告於原審審理中亦供稱「111年6月19日要去宜蘭玩的時間點，當時我們應該算是撕破臉了」云云（原審卷第41頁），可見雙方確無復合可能，乃竟將該油畫寄放在告訴人管理室；而觀之該油畫為人像畫，畫像構圖為被告與告訴人頭部及上半身，雖該2人均戴有口罩，但若為熟識之人應可認出該油畫中之女子，且該油畫並非「小幅」可隨意遮掩（警卷第49頁，原件放置在警卷密封資料袋），被告將之寄放在管理室之不特定住戶進出之處，自會造成告訴人心理壓力，而干擾告訴人日常生活。況該油畫既是被告自行所繪，又未經告訴人同意，且在與告訴人分手之後，實無將之寄放在告訴人管理室之理，是被告上開行為，顯係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6款之騷擾行為。

  ３是本院綜合上情：

　⒈告訴人於111年5月31日已向被告明確表示分手之意，並於同年6月1日以LINE訊息告知被告，將欲返還之物寄放到其住處管理室，且刪除與被告出遊的照片（原審卷第195頁），被告即自同年6月5日傳送上開文字訊息，復撥打網路電話給告訴人；自同年月0日下午2時32分起傳送數10通訊息，及自同年月9日上午8時9分起、同年月00日下午2時2分起，又分別傳送數10通訊息給告訴人，以網際網路與告訴人聯繫，表示很傷心、後悔、很想念告訴人、要送包包給告訴人，對告訴人情緒勒索，並為要求聯絡、追求之行為，致告訴人不堪其擾，於同年月10日晚上11時54分傳送訊息要求被告「不要出現」，其已身心俱疲，被告行為已影響其生活，希望被告好好過自己生活，不要再干擾告訴人，告訴人已明白表示分手且無復合之可能，被告猶未罷手，再於同年6月11日到告訴人住處地下室，查看告訴人使用車輛，觀察、監視告訴人行蹤，更於同年月14日找上告訴人友人陳○君，傳送內容涉及與告訴人親密行為、表達與告訴人關係契合，想要復合之訊息給陳○君，藉以對告訴人施加心理壓力，於同年月19日邀約告訴人至宜蘭遊玩，並至告訴人住處管理室放置兩人合照之油畫，以上開方式對告訴人要求約會、聯絡或為追求行為，及監視、觀察告訴人行蹤，對告訴人留置該油畫之行為。而被告上開行為均係自111年6月5日起至同年7月7日短短約1月間反覆、持續為之，顯非單純男女朋友間為求復合，或分手情侶間合理表達情緒用詞之行為，已逾越社會交往所得容忍之程度，而為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1、4、5、6款所定之跟蹤騷擾行為。

　⒉再依告訴人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中，已表達被告行為已「影響到其生活與工作」，要求被告停止，不要再干擾，被告再這樣，其會徹底消失，不希望被告再說私事（原審卷第200、202頁）；且告訴人於警詢、原審審理中均指稱被告那些行為讓我感到害怕，影響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我不敢出門，怕遇見他會有生命危險，每次他嘗試跟我聯絡，我都有明確拒絕與他有任何的關係（警卷第15-17頁）；我其實很害怕，因為我不知道他會做出什麼事情，我現在出門都要有人陪我，都要帶辣椒水，家裡甚至有人陪著我（原審卷第160、161頁），可見被告漠視告訴人反對之意願，持續、反覆為上開跟蹤騷擾行為；又被告既稱其是為與告訴人復合云云，顯係為使告訴人同意與其重修舊好而為之，堪認係與性或性別相關。則衡諸上開情節，依合理被害人之標準判斷，被告上開多次聯絡、觀察、監視、追求、留置油畫等干擾告訴人之行為，已違反告訴人之意願，當已足造成告訴人心生畏怖，侵害告訴人安穩生活之權利，影響其日常生活與社會活動，則被告客觀上有跟蹤騷擾之行為，及主觀上具有跟蹤騷擾之犯意甚明。被告及辯護人辯稱被告上開行為，係為希冀挽回雙方感情合於常情之行為，並無對告訴人為情緒勒索，或監視、觀察告訴人行蹤，而有騷擾告訴人、或使告訴人心生畏怖之意圖云云，均無足採。

  ㈢綜上所述，被告於短時間內，違反告訴人意願，反覆、持續對告訴人為跟蹤騷擾行為，造成告訴人心生畏怖，影響其日常生活與社會活動等事實，均堪認定，被告及辯護人所辯，均不足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

三、論罪部分：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

　㈡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2項之跟蹤騷擾罪，係處罰行為人實行同法第3條第1項所稱之跟蹤騷擾行為，而所謂之跟蹤騷擾行為，依同法第3條第1項規定，又係以行為人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實行跟蹤騷擾行為，為其要件，顯然本罪之成立，本身即具有集合犯之特性。被告事實一㈠多次使用LINE通訊軟體傳送情緒勒索訊息、撥打網路電話予A女，對A女進行干擾；事實一㈡、㈤對告訴人追求行為，均出於同一目的，侵害同一被害人法益，依一般社會通念難以強行割裂，應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分別論以接續犯。另被告事實一㈠至㈥所為，亦係基於單一目的，於密接時間內，持續以監視、觀察、傳送訊息或撥打LINE通話，對告訴人要求聯絡、追求、留置油畫等方式侵害告訴人法益，依上說明，應論以集合犯之包括1罪。

四、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未詳予審酌全卷證據，將被告行為逐一割裂觀察，而認被告行為，與跟蹤騷擾防制法所定之跟蹤騷擾行為構成要件有間，為無罪判決之諭知，自有不當。檢察官上訴以此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㈡茲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理性面對感情困境，竟為滿足自身私慾，無視告訴人感受，於短時間內多次跟蹤騷擾告訴人，使告訴人心生畏怖，並影響告訴人日常生活與社會活動，承受精神上之困擾、痛苦，實屬不該，且犯後未能坦然面對犯行，未能與告訴人和解，徵得告訴人諒解之態度，綜合上情及其前經法院判處罪刑、執行完畢之素行（未構成累犯），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所生之危害，兼衡被告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現自營空調工作，月收入約新台幣7-8萬元，已離婚育有一名已成年兒子，現與母親同住，另三名弟弟則未同住，需扶養母親等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暨檢察官、辯護人及被告對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丙、不另為無罪判決諭知：

一、公訴意旨認被告除上開跟蹤騷擾行為外，另①於111年6月11日到告訴人地下室，發覺告訴人換車時，以門號0000000000號撥打電話、連接網際網路使用LINE通訊軟體撥打網路電話干擾告訴人；②有向共同友人打聽之方式知悉告訴人於111年7月6日去台中修車之行蹤。

二、經查：

　㈠被告否認發現告訴人車位之車輛，非告訴人原使用之車輛時，曾以上開行動電話撥打網路電話干擾告訴人，且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亦證稱係車友告知被告有打電話跟這些車友說，我的車是否賣掉了，不然為何會換成一台紅色LEXUS，我才驚覺被告有來車庫等語（原審卷第155頁）；此外，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證被告確有以上開行動電話撥打網路電話干擾告訴人之行為，公訴意旨所指，尚無可採。

　㈡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證稱一開始是在臺南保養廠保養、維修，後來被告介紹我去高雄，我覺得高雄的技術不好，經車友介紹，改至台中車廠保養維修；我不清楚台中車廠與高雄車廠負責人是否認識，但與被告分手後，不想找被告熟識之車廠等語（原審卷第168-169頁）；而證人即在高雄經營修車廠之郭添豐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會認識告訴人，是因被告介紹告訴人到我這裡修車，告訴人去「豬皮」那邊修車的訊息，是我主動聯繫被告，被告才知道的，綽號「豬皮」的人有打電話問我，我更換了哪些零件，以方便他去找尋告訴人反應車子的問題，講完電話後就以第三方LINE通訊問被告「告訴人怎麼會去那邊修理，是我在維修的當下出了些什麼問題」等語（原審卷第231-235頁），足見被告是經證人郭添豐轉知告訴人車輛更換保養廠之事，並未主動打聽探知告訴人去台中修車之事，公訴意旨所指被告向共同友人打聽知悉告訴人111年7月6日去台中修車之行蹤，亦無可採。

三、綜上，本件依檢察官提起之證據，均難認被告有此部分跟蹤騷擾犯行，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此部分犯行，應認不能證明被告此部分犯罪。但被告此部分與前揭論罪科刑部分，有集合犯實質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僅引用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廖羽羚提起公訴，檢察官白覲毓提起上訴，檢察官蔡英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9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逸梅

                                      法  官  蕭于哲

                                      法  官  陳珍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睿軒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跟蹤騷擾防制法第 3 條

本法所稱跟蹤騷擾行為，指以人員、車輛、工具、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下列行為之一，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

一、監視、觀察、跟蹤或知悉特定人行蹤。

二、以盯梢、守候、尾隨或其他類似方式接近特定人之住所、居所、學校、工作場所、經常出入或活動之場所。

三、對特定人為警告、威脅、嘲弄、辱罵、歧視、仇恨、貶抑或其他相類之言語或動作。

四、以電話、傳真、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設備，對特定人進行干擾。

五、對特定人要求約會、聯絡或為其他追求行為。

六、對特定人寄送、留置、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

七、向特定人告知或出示有害其名譽之訊息或物品。

八、濫用特定人資料或未經其同意，訂購貨品或服務。

對特定人之配偶、直系血親、同居親屬或與特定人社會生活關係密切之人，以前項之方法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無關之各款行為之一，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亦為本法所稱跟蹤騷擾行為。



第 18 條

實行跟蹤騷擾行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攜帶凶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前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檢察官偵查第一項之罪及司法警察官因調查犯罪情形、蒐集證據，認有調取通信紀錄及通訊使用者資料之必要時，不受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十一條之一第一項所定最重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限制。



